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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招标公告
	投资项目代码
	/

	投资项目名称
	/

	招标项目名称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标段（包）名称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公告性质
	正常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实施（交货）地点
	东莞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
	资金来源构成
	100%

	招标范围及规模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以下简称“SAMOS”）应通过成熟、稳定、可靠的信息通信与控制技术，对东莞空港中心的公共货站以及集装箱码头整个营运作业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并应能准确、实时地管理ULD、海运集装箱、货物、船舶、作业机械等的所有作业信息，并实时追踪空运提单的全流程信息。
通过优化作业流程、提高作业效率与准确性，系统能够显著降低船舶与货物的停时，减轻港口与货站的泊位压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项目目标为最终每年处理220万吨货物。同时，也为货主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而低成本的物流服务。

	招标内容
	SAMOS作为高度集成的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全面覆盖东莞空港中心与香港国际机场之间的跨境运输流程。系统实现从货代申请航空货物载具（ULD）到确认货物离开香港国际机场或东莞空港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系统将统一协调货站与码头的关键子系统，包括： 
· 货运站货物处理系统（MHS） 
· 码头操作系统（TOS） 
· 智能导引车水平运输系统（FMS） 
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化调度，提升操作效率与承载能力，强化货站与码头在海空联运模式中的协同效能，从而实现跨境物流的无缝高效运作。 
SAMOS首期项目采购范围包括:
1. 系统开发 
由中标人负责开发的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SAMOS），作为项目的核心平台。 
合同中明确规定项目完成后，所有定制开发的源代码及相关技术成果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招标人所有并需要在交付时提供完整源代码及技术文档。乙方不得在本项目以外使用该源代码或将其转让、授权给任何第三方。
2. 项目实施与系统维护服务
 包括从需求调研、方案设计、程序开发、测试、部署到用户培训的全流程实施服务。 
 系统上线后，中标人将提供：
a. 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期服务，目的是确保项目上线后顺利过渡、快速解决项目上线初期问题并优化用户体验；
b. 为期12个月的维保期服务，目的是确保系统持续稳定运行，支援业务日常运作。
3. 硬件与终端设备
涵盖SAMOS上线所需的硬件设备（含系统和软件安装），包括东莞与香港两地用户所需的终端设备（如电脑、平板、手持终端）。
4. 网络和云服务 
包括SAMOS上线所需的网络需求和云服务。
详见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

	工期（交货期）
	2027年3月1日前项目上线。

	[bookmark: OLE_LINK18]最高投标限价（万元）
	3415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投标资格能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资质人员、业绩等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Hlt8378657]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合法经营权【注：须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登记证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名单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以招标代理机构于开标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3.财务要求：近三年度（2022年至2024年）至少一年度的流动比率大于1；近三年（2022年至2024年）的所有者权益均为正值。
注：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关键页复印件。
4. 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有效的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提供有效期内的：①认证证书复印件、②在国家认监委网站（网址：http://www.cnca.gov.cn/）对证书的信息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以http://www.cnca.gov.cn/网站公布为准，供应商可通过网站首页中“互联网+服务—查询服务—认证结果”进行查询），已失效或撤销的视为无效证书，公开信息中无法查询或与公开信息不一致的（如暂停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发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函。相当于ISO20000及ISO27001系列标准的认证证书也符合要求，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持有以下有效认证之一的项目经理：PMP、PRINCE2、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且具备8年或以上系统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注：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工作经验由投标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
上述任何一项资格要求均为强制性要求，投标人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要求，其投标将被视为无效。

	
	投标人业绩要求
	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必须具有以下A类或B类业绩一个：
A类:“航空货站全流程操作管理系统”项目
该项目必须于自动化货站内实施，且项目实施的货站所在机场在2020年~2024年中任意一年的货邮吞吐量全国排名前10（含国内和国际货邮吞吐量，排名数据以中国民航局公布的2020年~2024年度数据为准）。自动化货站定义为货站内有ULD专用存储货架，而当中的ETV（升降式转运车）、提升机等设备在搬运ULD过程中必须为无人操作。该项目系统必须包含以下至少3个功能模块：
1) 收发货管理；
2) ULD存储管理；
3) 对接自动化设备进行ULD搬运操作，自动化设备包含但不限于ETV（升降式转运车）、提升机等；
4) 对接航空公司系统或货站系统。
B类:“码头操作系统（TOS）”项目
该项目必须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内实施，且项目实施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所属港口在2020年至2024年任意一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全国排名前10（含国内和国际集装箱吞吐量，排名数据以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20年~2024年度数据为准）。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定义为码头船舶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等所有或部分主要作业环节的设备按照系统设定的作业流程，实现集装箱装卸和运输的自动或半自动化操作，由调度系统自动下发任务到设备。该项目必须直接调度自动化设备，或者对接自动化设备的控制系统（ECS），自动化设备应包含以下至少2项：
1)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岸桥）；
2) 智能导引车（IGV）；
3) 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场桥）。
注：项目名称仅作为参考，以项目实际实现功能内容作为评价标准。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对应合同项下任意一张发票扫描件和收款凭证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并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站（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的发票查验截图。合同关键页内容应至少体现投标人的项目参与、合同签订日期、建设内容、功能模块等关键信息，合同中若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详细技术协议用于说明。投标人的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还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货邮吞吐量全国排名及集装箱吞吐量全国排名详见招标公告附件。
上述业绩要求均为强制性要求，投标人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要求，其投标将被视为无效。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
	是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下载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网络地址
	电子版招标文件由各意向投标人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gzggzy.cn）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投标手续登记完成后自行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获取纸质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电子版招标文件由各意向投标人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gzggzy.cn）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投标手续登记完成后自行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开始时间
	2025年9月19  日17时00分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截止时间
	按系统生成

	递交资格预审/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5年10月20日10时30分
	资格预审/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电子投标项目由投标人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以下简称"交易平台"，登录网址为:http://www.gzggzy.cn)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开标时间
	按系统生成
	开标地点
	详见招标公告

	发布公告媒介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网（www.gdhualun.com.cn/）

	招标人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港口大道2号虎门港企业总部大厦7楼708

	招标人联系人
	黄先生
	联系电话
	0769-81716868-813

	招标代理机构
	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广仁路1号广仁大厦7楼

	招标代理联系人
	宋工
	联系电话
	020-83172166-846

	[bookmark: OLE_LINK5]招标监督机构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769-81716868-813

	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负责资格审查。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人不足3名或通过形式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重新组织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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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0~2024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

[image: ]

统计数据来源：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 https://www.caac.gov.cn/XXGK/XXGK/


附件2：2020~2024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image: ]

统计数据来源：中国交通运输部 https://www.mot.gov.cn/tongjishuju/gangkouhuowulvkettl/index.html


[bookmark: _Toc205452451]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bookmark: _bookmark19]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1.2
	招标人
	详见招标公告 

	1.1.3
	招标代理机构
	详见招标公告

	1.1.4
	招标项目名称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
	自筹资金，100%

	1.2.2
	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1.3.1
	招标范围
	详见招标公告

	1.3.2
	服务期
	详见招标公告

	1.3.3
	项目服务地点
	东莞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1.3.4
	技术性能指标
	详见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的要求。
质量标准：合格。

	1.4.1
	投标人资格条件
	（1）资质要求：详见招标公告
（2）财务要求：详见招标公告
（3）信誉要求：详见招标公告
（4）业绩要求：详见招标公告
（5）其他要求：详见招标公告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接受。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
	/

	1.9.1
	投标预备会
	■不召开
□召开，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

	1.9.3
	招标文件澄清发出的形式
	/

	1.10.1
	分包
	□不允许
■允许 
中标人拟分包的部分非关键性工作（即除项目管理，系统架构设计，系统对接方案之外的工作），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分包名单。如在投标文件中未列明分包的，中标人则不得再进行分包。招标人对中标人的分包方案，可以合理地否决或要求中标人更换不低于原资质及/或能力的分包单位，相关风险及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招标人无需另行支付额外费用。
中标人需对第三方单位进行统一管理，并对第三方单位的工作成果承担连带责任。

	1.11.1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详见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的要求。

	1.11.3
	其他可以被接受的技术支持资料
	投标人出具的技术方案或技术说明书或实施方案。

	1.11.4
	偏差
	■不允许：负偏离
□允许，偏差范围：/
最高项数：/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他资料
	详见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的要求。

	2.2.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
	提问截止时间：2025年9月26日前提出。

	
	
	形式：投标人疑问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入提问区域将问题提交给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提交问题时一律不得署名。
网上答疑的操作指南为：登陆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进入“我是投标人”→进入“新建设工程交易平台”→进入“我的投标”→进入“招标答疑提问”→通过项目编号或名称找到所需的项目→在上述的答疑时间内点击“答疑提问”进入到提问区域→无记名或匿名提出问题。具体操作方法按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

	2.2.2
	招标文件澄清发出的形式
	时间：在投标截止时间15日前。
形式：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专区网上公开发布。

	2.2.3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文件澄清
	招标文件澄清（招标答疑纪要）一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视作已发放给所有投标人。

	2.3.1
	招标文件修改发出的形式
	时间：在投标截止时间15日前。
形式：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专区网上公开发布。

	2.3.2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文件修改
	时间：从招标文件修改文件发布之日起即视为投标人已确认收到。
形式：招标文件修改一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视作已发放给所有投标人，无需确认。
潜在投标人应自行关注招标公告公布的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3.1.1
	构成投标文件的其他资料
	详见招标文件

	3.2.1
	增值税税金的计算方法
	本项目报价均为含税价。

	3.2.4
	最高投标限价（人民币）
	□无
■有，最高投标限价（即招标控制价）：人民币3415万元（含税）。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
	采用总价报价方式。
其他报价要求：
（1） 投标人须按照投标文件格式提供《投标分项报价表》；
（2） 投标人须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填报SAMOS维保期外年度维保费用，此部分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具体报价要求详见《投标分项报价表》的备注内容。

	3.3.1
	投标有效期
	从投标截止之日起，投标有效期为90天（日历天）

	3.4.1
	投标保证金
	是否要求投标人递交投标保证金：
☑要求
1、 缴纳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
2、 缴纳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
3、 投标人可按以下其中一种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可采用转账、汇票、本票、支票、
银行保函、保证保险、专业担保公司担保的形式，须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完成缴纳。
（2）如采用转账、汇票、本票、支票等形式提交
的由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收。
注：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分两个步骤进行：
1) 投标人应从其基本账户将保证金按次汇入下述账户。投标人可登陆交易中心网站查询汇款到账情况。
2）款项到帐后，投标人在完成投标登记后至开标前，可登陆交易中心网站，在基本户投标保证金栏目内将上述到账资金转到对应的投标项目，完成保证金缴纳。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财务相关”目—“关于投标项目保证金操作指引的说明”及附件，递交事宜请自行咨询交易中心：020-28866000。
（3）缴纳时间：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
时间前按上述金额汇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收款单位：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润路支行，银行账号：44001583404059333333。
（4）如采用银行保函、保证保险、专业担保公司担保等非电子形式提交的，在开标前不强制要求提交纸质原件，由中标候选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提交并在网上公示，但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银行保函、保证保险、专业担保公司担保等的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电子印章。如投标人选择在开标前提交纸质原件的，可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单独密封递交至开标室（时间及地点同开标的时间及地点）。[其中采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形式的保函、担保或保证保险的，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相关操作指引为准]
（5）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不要求

	3.4.3
	[bookmark: OLE_LINK7]投标保证金的利息计算原则
	利息计算原则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说明为准。

	3.4.4
	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1.拒绝支付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
2.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3.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签订合同时提出变更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
5.与他人串通投标或投标人提交了虚假资料或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有其他违规行为经查实的。
6.法律或者本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3.5
	资格审查资料的特殊要求
	无 

	3.5.2
	近年财务状况的要求
	详见招标公告

	3.5.3
	近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的时间要求
	详见招标公告

	3.5.5
	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的时间要求
	/

	3.6.1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
	■不允许
□允许

	3.7.3
	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要求
	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投标文件所附证书证件均为原件清晰扫描件，并采用单位数字证书，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电子印章。投标文件中需个人签字的，应在线下完成后扫描上传。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

	3.7.4
	投标文件副本份数及其他要求
	1. 本项目不需要提供纸质投标文件。
商务技术标中的“具备物流行业智能算法应用的案例演示“及“ULD配箱功能系统原型演示” 需分别制作视频，并储存在同一光盘中另行提交以供评标演示。
“递交演示光盘的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年   月   日   时   分；
递交地点：      。
演示光盘应密封提交，封套上应载明的信息：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投标文件内容：“演示光盘”
在  年  月  日  时前不得开启（填写投标截止时间）

	4.1.1
	投标文件加密要求
	网上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须进行加密。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

	4.2.1
	投标截止时间
	详见招标公告

	4.2.2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详见招标公告

	4.2.3
	投标文件是否退还
	否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招标人在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开标，并邀请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开标时，投标人代表有权出席开标会，也可以自主决定不参加开标会，若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提出异议，应当在开标后的15分钟内、使用单位数字证书登录交易平台后通过交易平台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无异议。
开标时间和地点：
（1）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
（2）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开标地点：同递交投标文件地点；
（3）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经济标）开标时间：第一信封评审结束后；
（4）投标文件第二个信封（经济标）开标地点：同第一信封开标室。
本项目采取电子招标投标远程开标的形式，未参与投标解密或因投标人自身原因解密失败的视为放弃投标。
具体时间、地点可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的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中输入本项目编号或项目名称进行查询。

	5.2
	开标程序
	5.2.1主持人按下列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开标：
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开标程序：
（1）开标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主持，宣布开标纪律。 
（2）宣布招标人代表、监标人(如有)等有关人员姓名。 
（3）检查投标文件递交到达的情况。若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3个，则本项目不予开标。 
（4）投标人解密。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后30分钟内对所递交的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进行解密。投标人可远程解密或开标现场解密，开标现场解密的投标人，可自备手提电脑进入开标现场。（注：须要通过加密投标文件时的机构数字证书或业务数字证书解密） 
（5）招标人解密。招标人在投标人解密截止时间（或所有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均解密成功）后，对投标人解密成功的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进行解密。 
（6）公布投标人名称、投标保证金递交情况、解密情况及其他内容，并记录在案。 
（7）投标人代表、招标人、监标人（如有）、见证人（如有）等有关人员在开标记录上签字确认，投标人代表未签字确认的视为默认开标结果。 
（8）开标会议结束。
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或因投标人之外的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均视为投标人撤回其电子投标文件。因投标人原因造成投标文件未解密的或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后30分钟内解密的，视为撤销其投标文件。
第二个信封（经济标）开标程序：
（1）宣布开标纪律。 
（2）投标人未通过第一个信封（商务技术标）评审的，对应的第二个信封（经济标）不予开标。 
（3）宣布招标人代表、监标人(如有)等有关人员姓名。 
（4）招标人解密。对投标人第二个信封（经济标）进行解密。 
（5）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2%、-1.5%、-1%、-0.5%、0%、0.5%、1%、1.5%、2%中随机抽取确定随机因子K。
（6）公布投标人名称、投标报价及其他内容，并记录在案。 
（7）投标人代表、招标人、监标人（如有）、公证人（如有）等有关人员在开标记录上签字确认，投标人代表未签字确认的视为默认开标结果。 
（8）开标会议结束。

	5.4
	开标补救措施
	5.4.1 开标过程中因出现以下情况，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应中止电子开标，并在恢复正常后及时安排时间开标。同时，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做好后续开标的前期工作。
（1）系统服务器发生故障，无法访问或无法使用系统；
（2）系统的软件或数据库出现错误，不能进行正常操作；
（3）系统发现有安全漏洞，有潜在的泄密危险；
（4）出现断电事故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供电的；
（5）其他无法保证招投标过程正常进行的情形。
5.4.2 采取补救措施时，必须对原有资料及信息作出妥善保密处理。

	6.1.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构成：9人，其中招标人（或其委派）代表3人，专家6人。
评标专家确定方式：依法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6.3.2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
	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

	7.1
	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介及期限
	公示媒介：同招标公告发布媒介。
公示期限：3日（最后一日为工作日）

	7.4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人
	否。
（1） 本项目评标委员会出具评标报告，并按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本项目推荐不超过3名中标候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递交的评标报告，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最终确定中标单位，中标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与业主方签订合同。
（2） 依法公示后，招标人将依法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3）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投标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中标经查实的，或者采购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担保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或被相关部门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不具备中标资格等情形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单位或重新招标。
（4） 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出现前款所列的情形的，招标人有权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单位或重新招标，依次类推，如果所有的中标候选人均出现前款所列的情形，则招标失败，招标人重新招标。

	7.6.1
	履约担保
	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保：
缴纳时间：中标人向招标人提交履约担保（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缴纳）
缴纳方式：电汇、银行汇票等非现金形式、银行保函（履约保函的有效期需持续至维保期（即完成项目上线与项目交付以及签发完工证明（以较晚者为准）后12个月）结束。
缴纳金额：合同金额的10%。
退还时间：待合同终止后 ，招标人将履约担保一次性退还给中标人且不计算利息，如有因违规扣减罚金，按扣减后的余额无息退还。

	8.5.1
	[bookmark: OLE_LINK8]监督部门
	监督部门：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电话：0769-81716868-813
通信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港口大道2号虎门港企业总部大厦7楼708

	9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
	□否
■是，具体要求：
无纸化项目电子招投标的操作手册，投标人可自行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相关栏目（首页>服务指南>系统帮助>操作手册）下载。电子招标投标解密失败及突发情况的补救措施：
1、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电子化招投标交易操作指引最新版操作指引。
2、补救方案
（1）投标文件解密失败的补救方案：
开标过程中如遇需要中止电子开标的情况发生，可由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或招标人通知所有投标人新的开标时间（含解密时间）、地点、投标人应及时查看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人未到达现场参与开标的，视为默认开标结果。
（2）评标时突发情况的补救方案
若遇不可抗力发生（包括网络瘫痪、服务器损坏、交易系统故障短期无法恢复等因素），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应终止评标，并在恢复正常后及时安排时间评标。

	10
	集中载明否决投标条款
	10.1集中载明否决投标条款如下：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满  
足性或更有利于招标人的响应；
（2）本项目不允许任何负偏离，出现负偏离的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人不按第二章第3.4.1项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
（4）除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允许外，投标人不得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5）初步评审不符合第三章“评标办法前附表”第2.1.1、2.1.2、2.1.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6）第三章“评标办法”第3.1.2项规定的情形；
（7）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招标控制价（即最高投标限价），否则其报价将作无效报价处理；
（8）如投标人不能生成合格的电子投标文件（后缀名为.ZQTF 的电子文件）或未成功解密作无效标处理；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否决投标条款。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0.2
	增加10.2项：
10.1招标代理服务费
10.1.1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0.1.2中标人应按下列计算结果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以银行汇款的形式一次性向招标代理公司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并由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出具收款发票。
10.1.3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为：报价以中标金额为基数，参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布的[2002]1980号文《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发改价格[2011]534号）中的标准下浮 41% 计算并向中标人收取。
10.1.4招标代理服务费已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但不在投标报价中单列。
10.1.5代理服务费请转账划入以下账号：
开户名称：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北京路支行
帐    号：7443400182600049783
财务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20-83172105
注：转账、汇款时请注明项目名称，凭相关单据领取中标通知书。

	10.3
	增加10.3项：
10.3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费
10.3.1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0.3.2中标人按《广州市发展改革委转发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收费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穗发改〔2017〕811号）文件的规定，向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代缴交易服务费，其费用包含在中标人投标报价中，但不在投标报价中单列。中标人必须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前支付该笔费用，且前往交易中心办妥出具发票的手续，否则无法出具中标通知书，由于中标人原因导致的延误，由此带来的后果将有中标人自行承担。


1. 
总则
1.1 招标项目概况
1.1.1 特此声明：本项目并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本招标文件中所使用的“招标”、“投标”、“评标”、“定标”等表述均是为执行招标人内部采购制度而使用，不适用《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不视为本次采购活动采用了法律规定的招标方式及程序。为免疑义，本次采购活动不受《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工程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约束，本次采购活动的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招标文件的规定为准。
1.1.2 招标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3 招标代理机构：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4 招标项目名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 招标项目的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2 资金落实情况：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 招标范围、服务期、项目服务地点
1.3.1 招标范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 服务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3 项目服务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 投标人资格要求
1.4.1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的资格要求：
（1） 资质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 财务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 业绩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 信誉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5） 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需要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见本章第3.5款的规定。
1.4.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4.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2） 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3） 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4） 为本招标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
（5） 为本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6） 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7） 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8） 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
（9） 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10） 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1） 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5 费用承担
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7 语言文字
招标投标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 投标预备会
1.9.1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召开投标预备会的，招标人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投标预备会，澄清投标人提出的问题。
1.9.2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招标人，以便招标人在会议期间澄清。
1.9.3 投标预备会后，招标人将对投标人所提问题的澄清，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通知所有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该澄清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10 分包
1.10.1 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进行分包的，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1.10.2 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接受分包的人不得再次分包。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与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1.11 响应和偏差
1.11.1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满足性或更有利于招标人的响应，否则，投标人的投标将被否决。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1.2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描述、技术支持资料及技术服务和维保期服务计划等内容以对招标文件作出响应。
1.11.3 投标文件中应针对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中列明的技术要求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制造商公开发布的印刷资料，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允许的其他形式为准，不符合前述要求的，视为无技术支持资料，其投标将被否决。
1.11.4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了可以偏差的范围和最高偏差项数的，偏差应当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偏差范围和最高项数，超出偏差范围和最高偏差项数的投标将被否决。
1.11.5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全部偏差，均应在投标文件的商务和技术偏差表中列明，除列明的内容外，视为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2. 招标文件
2.1 招标文件的组成
本招标文件包括：
（1） 招标公告；
（2） 投标人须知；
（3） 评标办法；
（4） 合同条款及格式；
（5） 技术服务要求；
（6） 投标文件格式；
根据本章第1.9款、第2.2款和第2.3款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2 招标文件的澄清
2.2.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如有疑问，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将提出的问题送达招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
2.2.2 招标文件的澄清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发给所有已完成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但不指明澄清问题的来源。澄清发出的时间距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不足15日的，并且澄清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2.2.3 招标文件澄清（招标答疑纪要）一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视作已发放给所有投标人。
2.2.4 除非招标人认为确有必要答复，否则，招标人有权拒绝回复投标人在本章第2.2.1项规定的时间后的任何澄清要求。
2.3 招标文件的修改
2.3.1 招标人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修改招标文件，并通知所有已完成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修改招标文件的时间距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不足15日的，并且修改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将相应延长投标截止时间。
2.3.2 投标人收到修改内容后，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通知招标人，确认已收到该修改。
2.4 招标文件的异议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文件的组成
3.1.1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信封（商务技术标）：
（1） 商务技术评审索引表
（2） 投标函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注：投标文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标文件由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4） 投标保证金
（5） 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6） 资格审查资料
（7） 商务技术资料
（8） 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书
（9） 其他资料
第二信封（经济标）：
（1） 开标一览表
（2） 投标分项报价表
投标人在评标过程中作出的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确认，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1.2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或投标人没有组成联合体的，投标文件中不需要提交联合体协议书。
3.1.3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未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不包括本章第3.1.1(4)目所指的投标保证金。
3.2 投标报价
3.2.1 投标报价应包括国家规定的增值税税金，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增值税税金按一般计税方法计算。
3.2.2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影响投标报价的其他要素。
3.2.3 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总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总价累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如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报价表”中的相应报价。此修改须符合本章第4.3款的有关要求。
3.2.4 招标人设有最高投标限价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最高投标限价，最高投标限价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载明。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 投标有效期
3.3.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有效期为90天。
3.3.2 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应承担招标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3.3.3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招标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效期。投标人应予以书面答复，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或被允许修改其投标文件；投标人拒绝延长的，其投标失效，但投标人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及以现金或者支票形式递交的投标保证金。
3.4 投标保证金
3.4.1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形式和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格式递交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4.2 投标人不按本章第3.4.1项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3.4.3 招标代理最迟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5 日内向中标候选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5 日内向中标人和其他中标候选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利息计算原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4.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 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2） 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3） 发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3.5 资格审查资料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按规定提供资格审查资料，以证明其满足本章第1.4款规定的投标人资格要求。
3.5.1“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应附投标人资格或者资质证书副本和投标材料检验或认证等材料的扫描件以及：
(1)投标人为企业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扫描件(按照“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登记制度进行登记的，可仅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
(2)投标人为依法允许经营的事业单位的，应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扫描件。
3.5.2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本章第3.5.1项规定的表格和资料应包括联合体各方相关情况。
3.6 备选投标方案
3.6.1 本项目不允许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3.6.2 投标人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报价，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一个报价，但同时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供货方案的，视为提供备选方案。
3.7 投标文件的编制
3.7.1 投标文件应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7.2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有关交货期、投标有效期、技术服务要求、招标范围等实质性内容作出响应。投标文件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招标文件要求更有利于招标人的承诺。
3.7.3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所附证书证件均为原件清晰扫描件，并采用单位数字证书，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电子印章。
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签字或盖章的具体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
3.7.4投标文件份数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 投标
4.1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4.1.1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要求加密投标文件，具体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1.2 投标文件封套上应写明的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1.3 未按本章第4.1.1项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4.2 投标文件的递交
4.2.1 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4.2.2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的地点：投标人通过下载招标文件的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4.2.3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4.2.4 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
4.2.5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4.3 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4.3.1 在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但需在交易平台发出撤回通知。
4.3.2 投标人修改或撤回已递交投标文件的通知，应按照本章第3.7.3项的要求加盖电子印章。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收到通知后，即时向投标人发出确认回执通知。
4.3.3 投标人撤回投标文件的，招标人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5日内退还已收取的投标保证金。
4.3.4 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修改的投标文件应按照本章第3条、第4条的规定进行编制、密封、标记和递交，并标明“修改”字样。
5. 开标
5.1 开标时间和地点
招标人在本章第4.2.1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公开开标，所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当准时参加。
5.2 开标程序
5.2.1主持人按下列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开标：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5.2。
5.2.2在投标文件开标过程中，若招标人宣读的内容与投标文件不符，投标人有权在开标现场提出疑问，经招标人当场核查确认之后，可重新宣读其投标文件。若投标人现场未提出疑问，则认为投标人已确认招标人宣读的内容。
5.3 开标异议
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招标人当场作出答复，并制作记录，有异议的投标人代表、招标人代表、记录人等有关人员在记录上签字确认。
6. 评标
6.1 评标委员会
6.1.1 评标由招标人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以及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的确定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6.1.2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1） 投标人或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 项目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督部门的人员；
（3） 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对投标公正评审的；
（4） 曾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与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
（5） 与投标人有其他利害关系。
6.1.3 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回避事由、擅离职守或者因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评标的，招标人有权更换。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由更换后的评标委员会成员重新进行评审。
6.2 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6.3 评标
6.3.1 评标委员会按照第三章“评标办法”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标准和程序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标依据。
6.3.2 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的人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 合同授予
7.1 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人在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公示媒介和期限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天（最后一天为工作日）。
7.2 评标结果异议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7.3 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审查
中标候选人的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存在违法行为，招标人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将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提请原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审查确认。
7.4 定标
本项目的中标方式及定标程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5 中标通知
在本章第 3.3 款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中标结果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发布。中标人须对其投标文件真实性负责，并准备投标文件涉及的所有原件待查，如存在弄虚作假情况或原件不齐或与原件不符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人资格。
7.6 履约担保
7.6.1中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金额和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规定的或者事先经过招标人书面认可的履约担保形式向招标人提交履约担保。联合体中标的，其履约担保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7.6.2中标人不能按本章第7.6.1项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7 签订合同
7.7.1 招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7.7.2 发出中标通知书后，招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的，招标人向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7.7.3 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8. 纪律和监督
8.1 对招标人的纪律要求
招标人不得泄露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8.2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得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
8.3 对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纪律要求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不得使用第三章“评标办法”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8.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8.5 投诉
8.5.1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招标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8.5.2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开标和评标结果提出投诉的，应当按照投标人须知第2.4款、第5.3款和第7.2款的规定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第8.5.1项规定的期限内。
9.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
本招标项目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0.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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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综合得分最高，排序第一名的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第二名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第三名的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注：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以商务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商务技术得分也相等，则由评标委员会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

	初步评审

	2.1.1（1）
	形式评审 标准（商务技术标）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一致。

	
	
	签字盖章
	（1）投标函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私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2）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或盖章、投标人的单位公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备选投标方案
	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投标人机器码
	投标人与本项目其他投标人加密打包投标文件电脑机器特征码一致的(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系统的检索信息为准),其投标将被否决。

	2.1.1（2）
	形式评审 标准（经济标）
	投标报价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出最高投标限价，否则其报价将作无效报价处理。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且没有高于最高投标限价。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资质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财务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规定。

	
	
	联合体投标人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服务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项目服务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规定。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1项规定。

	
	
	偏差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4项规定。

	
	
	投标文件其他情形
	不存在串通投标情形（串通投标情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为准）或招标文件规定的无效投标的情形。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
	商务技术部分：60分
价格部分：40分（其中：投标报价35分，SAMOS维保期外合计三个年度的维保费用5分。以上两部分价格得分均按照本表2.2.4（2）项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出投标人价格得分Yn1、Yn2，两者之和即为投标人最终价格得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详见第2.2.4（2）项

	2.2.4（1）
	评审分项
	评审细则
	分值

	
	商务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具体详见附表：商务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2.2.4（2）
	价格部分评分标准
	价格部分得分按下式计算：
	
	[image: ]


价格得分Yn：投标人价格得分；
价格权重Y：投标报价价格权重35分；SAMOS维保期外合计三个年度的维保费用价格权重5分；
评标价Gn：经算术校核后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经算术校核后的投标人的SAMOS维保期外合计三个年度的维保费用；
评标价算术平均值P：
(1)通过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有效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20家及以上时；对所有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Gn由低到高依次排序，采用去尾法取整数，去掉排序靠前的 20%和排序靠后的 20%的评标价Gn (不参与均价计算，但保留中标资格)，取剩余评标价Gn的算数平均值。
(2)通过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有效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5-19家时：取所有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Gn去掉一个最高价和去掉一个最低价（不参与均价计算，但保留中标资格）后的算术平均值；
(3)通过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有效性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在3-4家时：取所有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Gn的算术平均值；
随机因子K：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2%、-1.5%、-1%、-0.5%、0%、0.5%、1%、1.5%、2%中随机抽取确定；
评标基准价T：T=P×(1-K)；
扣分系数H：当Gn>T时，H＝2h；当Gn<T时，H＝h；本次招标h=0.2。

注:上述计分最低不小于0分。




附表：商务技术部分评分标准

	序号
	评标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1
	基础资质要求
	2.5
	1. 对投标人的营业收入进行评审，2020年至2024年间最高单年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3000万元（含）-5000万元（含），得1分；人民币5000万元（不含）-1亿元（含），得2分；人民币1亿元以上，得2.5分；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不得分。
注：须提供财务审计报告，否则不得分。

	
	
	2.5
	2. 投标人具备以下证书，每有一个得0.5分，最高得2.5分：
（1）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等级CS2级或以上；
（2）CMMI 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三级或以上；
（3）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三级或以上；
（4）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云平台合作伙伴认证；（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云计算蓝皮书（2025年）》中2024年中国公有云IaaS厂商市场占比排名前5的服务商：阿里巴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腾讯。发布网址：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507/t20250722_686571.htm）
注：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得分。

	2
	项目过往经验
	8
	1.【业绩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具有以下A类或B类业绩，且单项合同金额大于等于人民币500万元,小于等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得1分；大于人民币1000万元，小于等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得1.5分；大于人民币2000万元，小于等于人民币3500万元的，得2分；大于人民币3500万元的，得2.5分。累计总分不得超过8分。

A类:“航空货站全流程操作管理系统”项目
自动化货站定义为货站内有ULD专用存储货架，而当中的升降式转运车（ETV）、提升机等设备在搬运ULD过程中必须为无人操作。该项目系统必须包含以下至少3个功能模块：
1) 收发货管理；
2) ULD存储管理；
3) 对接自动化设备进行ULD搬运操作，自动化设备包含但不限于ETV（升降式转运车）、提升机等；
4) 对接航空公司系统或货站系统。

B类:“码头操作系统（TOS）”项目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定义为码头船舶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等所有或部分主要作业环节的设备按照系统设定的作业流程，实现集装箱装卸和运输的自动或半自动化操作，由调度系统自动下发任务到设备。该项目必须直接调度自动化设备，或者对接自动化设备的控制系统（ECS），自动化设备应包含以下至少2项：
1)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岸桥）；
2) 自动驾驶水平运输车（IGV）；
3) 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场桥）。
注：项目名称仅作为参考，以项目实际实现功能内容作为评价标准。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对应合同项下任意一张发票扫描件和收款凭证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并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站（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的发票查验截图。合同关键页内容应至少体现合同签订日期、建设内容、功能模块等关键信息，合同中若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详细技术协议用于说明。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还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1
	2.对投标人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已完成的通过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或以上备案的项目案例进行评审,每具有1个得0.5分，本项最高1分；
注：须提供公安机关颁发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1
	3.【分包情况】
无分包内容：1分；
有分包内容：按分包资质给0-1分。如果分包资质或能力上体现出能匹配分包工作，得1分；如果不能体现出来，得0分；本项最高1分。

	
	
	2
	4.【具备物流行业智能算法应用的案例演示】
投标人具有物流行业智能算法应用的案例：在应用AI、运筹学或先进算法去解决在有限资源及限制的情况下，将效率最大化的案例。未提供案例或案例不涉及智能算法得0分；有提供案例但案例并不能充分体现或说明智能算法逻辑得1分；有提供案例且案例能充分体现或说明智能算法逻辑得2分。
注：(1) 视频时长不可超过8分钟，且限定视频格式为MP4、AVI或WMV，视频无法播放或超时的不得分。
(2) 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对应合同项下任意一张发票扫描件和收款凭证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并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站（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的发票查验截图。合同关键页内容应至少体现合同签订日期、建设内容、智能算法的相关功能模块等关键信息，合同中若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详细技术协议用于说明。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还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3
	整体解决方案
	　
	从项目理解、需求响应、方案可行性、可操作性、是否有建设性意见或独特见解等对以下方案进行评审。每个方案横向对比每一个投标人，进行方案排名。总分12分，具体得分构成如下：

	
	
	3
	1.【系统架构设计方案】
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的合理性、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名得3分，第二名得2分，第三名得1分，剩下名次得0.5分，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前三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3
	2.【功能模块设计方案】
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完全覆盖技术服务要求中的功能清单及异常情况处理；
（2）有挖掘出隐性需求，提出标书未明示但影响业务连续性的补充方案；
（3）有识别出潜在业务冲突点；
（4）有识别出其他业务异常情况处理，并提出解决方案。
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从项目理解、需求响应、可行性、可操作性、是否有建设性意见或独特见解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名得3分，第二名得2分，第三名得1分，剩下名次得0.5分，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前三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2
	3.【数据集成接口方案】
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的合理性、稳定性、高效性、开放性和安全性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得1.5分，第三名得1分，剩下名次得0.5分，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前三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2
	4.【智能计划与调度方案】
对投标人提供的装箱计划、装卸船计划、堆场计划、IGV车辆调度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先进性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得1.5分，第三名得1分，剩下名次得0.5分，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前三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2
	5.【异常处理及灾备方案】
对投标人提供的方案的合理性、高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综合评审：
第一名得2分，第二名得1.5分，第三名得1分，剩下名次得0.5分，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 前三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4
　
	实施方案
　
	4
	1. 需求阶段、开发阶段的计划的细化，步骤，前置条件合理性，本项满分4分。
（1）需求、开发阶段方案详细、周密，质量保证方案考虑全面，可行性较高的，得4分；
（2）需求、开发阶段方案一般，质量保证方案考虑一般，可行性一般的，得2-3分；
（3）需求、开发阶段方案不合理，可行性差，得1分。
（4）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

	
	
	4
	2. 测试实施计划的细化，步骤，前置条件合理性，本项满分4分。
（1）测试实施方案详细、周密、可行性较高，得4分；
（2）测试实施方案一般、可行性一般的，得2-3分；
（3）测试实施方案考虑不合理、可行性差，得1分。
（4）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

	5
	维保期售后服务方案
	5
	提供维保期售后服务方案，方案内容至少包含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的服务承诺（承诺达到SLA指标）、服务流程设计（含故障处理流程措施）、故障响应时间（含重大故障应急方案）等内容，缺少任意一项不得分。
（1）方案完整合理，可操作性较强，服务响应快，有充分的技术支持能力，以上内容均能满足且高于技术服务要求的，得5分；
（2）方案完整合理，可操作性较强，服务响应快，有充分的技术支持能力，以上内容均能满足技术服务要求的，得4分；
（3）方案一般，有可操作性，基本满足技术服务要求的，得3分；
（4）方案一般，可操作性一般的，得2分；
（5）方案不合理，可操作性差，得1分。
（5）未提供方案得0分。

	6
	项目团队
	3
	1.拟投入的项目经理具备以下资质或证书：
（1）项目经理具备高等院校国内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的，得1分；其他情况不得分，本小项最高得1分。
（2）具备8年或以上项目经验，且在本评分标准中提供的合格的【项目过往经验】的【业绩情况】中，作为项目经理参与过人民币1000万元或以上的项目，并承诺在本项目一直担任项目经理的得1分，本小项最高得1分。
（3）如果符合(2)的要求，且该项目合同金额在人民币2000万元或以上的，再加1分，本小项最高得1分。
注：提供上述人员的①身份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及学信网查询记录截图；②工作履历及可证实其担任过上述业绩中项目经理角色的相关证明材料；③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2
	2.投入的技术负责人具备以下证书：
（1）具备国家信息系统分析师认证，系统架构设计师，或者TOGAF企业系统架构师认证的，得1分。
（2）具有10年或以上的软件架构设计、软件研发从业经验的，得1分。
注：提供上述人员的①身份证及相关证书复印件；②工作履历；③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5
	3.投标人的项目成员（不含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满足以下条件的，每项最高得1分，累计总分不超过5分：
（1）项目成员具有数据库分析师（DBA），或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相关资质和能力，如Oracle, SQL, MySQL等，得1分；
（2）项目成员具备云服务相关建设能力（具有Azure，或Amazon,或Google,或阿里云，或腾讯云，或华为云等云专家认证证书）或工信部颁发的数据中心运维管理工程师证书，得1分；
（3）项目成员具备IT服务以及IT运维流程设计能力 （具有PeopleCert颁发的ITIL资格证书 Foundation 或以上），得1分；
（4）项目成员具备信息安全能力（具有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证书，或 CISA、CISSP等安全相关证书，）得1分；
（5）项目成员具有国家网络工程师资格证书，或思科、华为相关网络工程师认证资质（如CCNA、CCIE等），得1分；
（6）项目成员具有软件设计师证书，得1分。
注:1) 提供上述人员的①身份证及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取得的有效的证书复印件；②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2)	提供项目团队架构图，否则不得分。
中标人需保证在整个项目周期都能提供具同等资质的人员履行以上岗位


	7
	Demo演示
	8
	【ULD配箱功能系统原型演示】
投标人根据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展示ULD配箱功能（将4个PMC或8个AKE（或中间不同的组合）装入一个特制的海运集装箱）的系统原型，体现手动配箱和自动配箱操作，并介绍对ULD与集装箱的配对策略的考虑及算法，包含但不限于处理飞机航班时间、货物属性、ULD状态，重量，ULD到达的时间等。
根据以下内容对投标人的演示内容进行综合评审：
（1） 对业务理解是否充分，是否明白配箱算法需要考虑的种种因素；
（2） 对目标的理解是否完善，如何评价配对是否最优；
（3） 算法是否有效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场景；
（4） 界面是否友好，是否方便操作，是否可以让操作人员容易实时修正。
以上各项分值为0-2分：理解充分、算法优异、界面友好，得2分，理解较充分、算法较好、界面较好，得1分，缺少相关内容得0分。

评委根据以上标准对供应商的演示内容横向对比每一个投标人，进行方案排名，第一名得8分，第二名得7分，第三名得6分，第四名得5分，第五名得4分，剩下名次得3分，投标人未提供该项方案得0分, 前五名不得出现并列的情况。

注：视频时长不得超过15分钟，且限定视频格式为MP4、AVI或WMV，视频无法播放或超时的不得分。



1. 评标方法、组织及工作程序
本次评标采用经评审的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根据本章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或根据招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的规定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2. [bookmark: _bookmark95]评审标准
2.1 [bookmark: _bookmark96]初步评审标准
2.1.1 形式评审标准：
2.1.1（1）形式评审标准（商务技术标）: 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1（2）形式评审标准（经济标）: 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2 资格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2.2.1 分值构成
（1）商务技术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价格部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3.投标报价的偏差率
计算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2.4 评分标准
（1）商务技术部分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2）价格部分评分标准：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3. [bookmark: _bookmark98]评标程序
3.1初步评审：
招标人按照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1项～第5.2.3项的规定对投标文件进行开标后，评标委员会首先对投标文件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第2.1.1（1）项、第2.1.2项、第2.1.3项进行评审，确定通过投标文件评审的投标人名单。
[bookmark: _bookmark99]3.1.1 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3.1.2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不按评标委员会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3.2详细评审：
3.2.1评标委员会按本章第2.2款规定的量化因素和分值进行打分，并计算出商务技术评估得分。按本章第2.2.4（1）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商务技术部分评审，各评委的商务技术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投标人的最终商务技术得分A；
3.2.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投标人的商务技术评估得分=A。
3.2.4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第2.1.1（2）项进行评审，确定通过投标文件评审的投标人名单。
3.2.5根据修正完毕的各投标人报价按本章第2.2.4（2）目规定的评审因素和分值对报价计算出得分B；
3.2.6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3综合得分计算：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及综合评分，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3.3.1投标人的综合评估得分=A+B。
3.3.2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bookmark: _bookmark90]3.4 投标文件的澄清
3.4.1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澄清、说明或补正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4.2 澄清、说明或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且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并构成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4.3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bookmark: _bookmark91]3.5 评标结果
3.5.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5.2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bookmark: _Toc205452453][bookmark: _Toc257]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委托合同
甲方：                        
乙方：                        
合同编号：                    

     年    月

                      
项目名称：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委托方（甲方）：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责任人：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电子信箱：

受托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责任人：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电子信箱：





鉴于甲方有意委托乙方建设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本合同中使用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源代码”指用于软件系统即由乙方开发部分的源代码。源代码必须可为熟练的程序员理解和使用，可打印以及被机器阅读或具备其他合理而必要的形式，包括对软件系统即由乙方开发部分的评估、测试或其它技术文件。
2．“阶段”是指项目开发实施的工期划分。
3.“里程碑”或“里程碑成果”是指由乙方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阶段性完成的，主要用于标识工程进度，明确验收和付款、服务成果等。
4．“里程碑交付”是指乙方在完成每个里程碑的实施任务后向甲方交付该里程碑成果的行为。
5.“交付”指乙方在双方规定的日期内交付约定的里程碑成果、项目成果或交付件的行为，包括里程碑交付和项目成果交付。但乙方完成交付行为，并不意味着乙方已经完成了本合同项下所规定的所有义务。
6．“项目成果交付”或“总体交付”是指乙方在完成本合同规定的系统实施任务后向甲方交付项目成果的行为。项目成果交付以系统总验收通过为标志。
7．“交付件”或“项目成果”指附件中指定的由乙方所交付的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成果，包括可以交付的源代码，安装盘、技术文档、用户指南、操作手册、安装指南和测试报告等。
8. “规格”是指与本项目相关的技术及其他开发任务上由双方所设定的技术标准、规范。
9.“商业秘密”指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相关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或由甲、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明确指明为商业秘密的任何信息。
10.“工作日”指国家所规定的节假日之外的所有工作日，未指明为工作日的日期指自然顺延的日期。
11.“项目管理人”指港莞海空联运物流园管理（东莞）有限公司（下称“项目管理人”），甲方委托项目管理人负责本项目的管理工作，项目管理人将代表甲方行使本合同项下甲方的权利，并对乙方的各项工作进行日常监督和管理，乙方同意将按照项目管理人的不时指示和要求进行工作，并接受项目管理人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第二条 项目描述
1.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建设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2.乙方将在甲方确认的系统环境中进行本项目的实施及相关集成工作。
3.项目建设的目标: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整体功能符合甲方的需求，应达到招标文件第五章中甲方的目标标准。
4.系统项目的交付进度和时间
[bookmark: _GoBack]（1）完成项目上线的暂定时间：2027年3月1日，具体上线日期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如因甲方和不可抗力原因致使交付时间需延长的，项目总体交付时间相应顺延，但乙方无权要求费用补偿。乙方在投标时已经对项目风险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可能延期的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并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系统搭建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除甲方和不可抗力原因外，乙方承诺不会因其他任何原因导致的可能延期的情况而向甲方主张顺延工期或补偿额外费用，亦不会降低服务或产品质量。时间是本合同的关键要素，乙方必须及时、妥善且高效地履行其义务，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及甲方机构的相关规定。
（2）项目每个里程碑工作完成后，乙方均应该依据招标文件第五章所列的验收标准向甲方提请进行测试和验收，其具体规格、要求、验收标准、阶段和进度、交付时间与地点等见招标文件第五章。经验收确认后，甲方将按照本合同的第八条和招标文件第五章的规定进行相应付款。
5. 乙方在进行本合同所规定的实施工作时，应遵守：
《IT-015 Information security policy and standards 信息安全政策和标准》
《IT044 - IT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IT基础设施标准》 
《IT075 - Cloud Security Policy 云安全策略》
《ITP-129 Penetration Test Guidelines 渗透测试指南》
《ITP-132 Account Management Standard 账户管理标准》
《ITP-023 Acceptance Testing Guidelines 验收测试指南》
《IT071 - Security Incident Management Framework 安全事件管理框架》
《ITP-030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GUIDELINES Web应用程序安全指南》
《IT064 Change Management Policy 系统变更管理政策》

第三条 项目建设
1. 开发实施
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乙方应全面履行其在合同条款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乙方需根据项目进度安排，按时完成每一个阶段的软件开发与相关服务的交付工作，并确保成果能够顺利进入试运行阶段。每一阶段的交付成果应符合合同正文及招标文件第五章中所列的全部质量标准和商务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功能完整性、系统稳定性、用户体验、数据安全性及兼容性等方面。乙方还需配合甲方进行必要的测试、验收及优化工作，确保项目整体实施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2． 项目计划
乙方在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时，应至少考虑以下要求：
a) 招标文件第五章6.3中的关键交付日期，如有任何调整，须由甲乙双方在项目启动后5日内达成一致。
b) 甲方的系统发布流程和系统变更程序。
c) 实施过程中系统环境设置和克隆的不同周期。
d) 测试的不同周期，包括但不限于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压力测试、回归测试和用户验收测试 (UAT)。
e) 周边对接系统的实施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周边系统的开发计划，集成测试计划，联调测试计划。 

系统关键交付日期：
	关键日期
	系统里程碑
	关键交付日期

	KD0
	项目启动
	2025年11月24日

	KD1
	完成需求分析
	2026年2月28日

	KD2
	完成整体方案及技术文档设计
	2026年3月31日

	KD3
	完成系统及周边集成开发和测试
	2026年9月30日

	KD4
	完成用户验收测试
	2027年1月15日

	KD5
	完成用户培训
	2027年2月12日

	KD6
	完成上线部署
	2027年2月28日

	KD7
	完成项目上线
	2027年3月1日

	KD8
	完成项目交付
	2027年6月1日


（1）系统试运行期应自关键日期（KD）7的验收完成之日起开始，持续至通过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6.14的验收标准并成功交付进入关键日期（KD）8。上线后试运行期内发现的所有问题应在问题提交后30个自然日内解决，乙方可于满足稳定性指标后向甲方发出《试运行期终止通知书》。经甲方书面同意，试运行期结束。若上线后任意7个自然日内发生超过3次P1故障，甲方有权回滚版本并重新计算试运行期。
（2）系统维保期应自关键日期（KD）7和（KD）8的完成以及完工证明的签发均完成后（以较晚者为准）起开始，持续至12个月期满。甲方有权在维保期届满前90日，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或继续购买服务。若维保期提前终止或届满后，不影响甲方获得系统永久使用权。
3.转包或分包
（1）本项目不接受转包，乙方不得在本项目以外使用相关成果。
（2）本合同附件六中未明确列明分包的项目，后续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不得对其进行分包；本合同附件六中列明的分包的项目，甲方可以合理地否决并要求乙方更换不低于原资质及能力的分包商，相关风险及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甲方无需另行支付额外费用，乙方不得就此向甲方索赔。
（3）在本项目中，乙方在与分包商签署分包合同前，应提供分包合同给甲方审阅，分包合同应包含以下内容：
(a)禁止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而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分包；(b)包含（如相关）与本合同条款和条件相同或等同的条款和条件； (c) 包含一项条款，规定在甲方根据第十五条或第十六条取消或终止本合同时，甲方可自行选择取代乙方成为分包合同的一方，而无需分包合同任何其他方（包括乙方）的同意或遵守任何其他条件；(d)分包合同或分包工作所产生的任何费用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e）乙方与分包商就提供的服务成果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4）若乙方根据本合同要求计划将部分工作进行分包，乙方必须立即签署确认分包合同，并使分包商（以及分包合同的任何其他方）尽快签署，以甲方批准的形式签署合同更新协议和/或任何其他必要的文件。如果甲方认为乙方已分包的任何部分未按照本合同履行，甲方可撤回其同意乙方使用相关分包商的同意，乙方应尽快（不超过30天）指定其他分包商或自行履行相关义务，且不得向甲方索赔工期延长及费用补偿，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相关损失。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其根据本合同分包其任何义务的每份分包合同的最新副本。如果乙方在设计、供应、安装或实施系统和/或工程的任何部分时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了采购合同，则乙方仍应对根据该等第三方合同提供的任何服务或产品承担全部责任。
（5）如乙方擅自分包，分包部分工程的款项甲方不予支付，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如乙方仍不按照甲方要求整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遭受的全部损失。
（6）出现以下情形的，甲方有权直接向分包商付款：如乙方的某一分包商向甲方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诉，说明乙方没有对其在与乙方之间的分包合同下实施的工作进行付款，则甲方可指示乙方以甲方认可的格式提供一份书面说明并提供合理证据，证明其已对应向分包商支付的金额作出公平的评估和/或分包商已经根据分包合同收到付款。如乙方未能在甲方作出上述指示后的【7】日内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证据，则在书面通知乙方后，甲方可与分包商会面以确定分包商之申诉的效力。如果甲方确信分包商的申诉是有效的，甲方可自行决定直接向分包商付款并从应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中扣除该金额，乙方应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财务费用损失，且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相当于直接支付金额的【10】%作为协调、处理和管理相关事务的补偿。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工期延长和（或）费用增加。但乙方知悉，向分包商直接付款是甲方的一项权利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成为甲方之责任，甲方向分包商直接支付某一笔款项并不代表甲方认可其他款项亦将由甲方直接支付，亦不会免除或减轻乙方就服务成果向甲方应承担的任何责任。                                                                                                                                                                                                                                                                                                                                                                                                                                                                                                                                                                                                                                                                                                                                                                                                                                                                                                                                                                                                                                                                                                                                        
4．项目管理
（1）合同双方均需委派代表组成本项目的项目组，负责管理本系统的搭建及相关工作。项目组成员名单和联系方式见附件三。乙方应管理其整个项目团队，并确保团队的绩效至少达到甲方设定的标准。这些标准至少应包括道德、安全和安保要求。其中乙方委派的项目经理必须具有__8_年以上项目经理经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甲方认为不合格的乙方成员，乙方不得拒绝。本项目期间，除因重大疾病（需三甲医院证明）不能履行职务、病故、调离乙方（需组织人事部门证明材料）外，乙方不得更换项目经理及项目组其他人员。 
（2）擅自更换项目经理，乙方须向甲方支付50 万元每人次的违约金，擅自更换项目组其他人员，乙方须向甲方支付10万元每人次的违约金，并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且甲方有权单方解除部分或全部合同。乙方确需更换的，须在签订合同后，事先报甲方同意后按相关规定办理。更换后的人员不得低于乙方投标时所报人员资质和技术水平。此外，即使取得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更换项目经理及项目组其他人员的，甲方仍保留上述罚款的权利。
（3）乙方项目经理每月在现场的时间要求：每月工作日时间需全职在甲方指定的现场办公，且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参与其它项目。项目经理确需连续超过3天离开项目现场时，应事先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并指定一名不低于其资质及经验的人员临时代行其职责。乙方应对该项目经理指定一名不低于其资质及经验的人员临时代行其职责事宜负责，并自行承担因此造成的风险和损失。
（4）乙方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现场的违约责任：由乙方在现场安装考勤设备，甲方有权利监督乙方项目经理的实际出勤，每缺勤一天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000元，违约金如未在通知期限内缴纳，甲方可从任意一笔合同应付款中双倍扣除违约金；如累计出现三次或未按甲方要求及时整改，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工整改，如造成工期延误，乙方需承担违约责任，且甲方还将停止付款，并扣留任何未支付的合同款项，作为补偿甲方的有关损失或工期延误的损失，并就此向乙方索赔，同时甲方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
（5）乙方应定期与甲方举行管理会议，甲方保留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举行额外会议的权利。会议内容至少应包括： a) 每月项目管理进展会议 b) 定期项目进度会议，会议间隔取决于项目进展情况，例如每周两次、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具体以甲方要求为准。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6）乙方应在每次会议前准备并提交项目进展报告。 报告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乙方应准备在会议上介绍和讨论以下内容： a) 对照已批准的基准实施计划的项目进展 b) 截至报告日期的项目状态 c) 重点介绍已识别的风险 d) 对已识别问题和风险的影响分析 e) 自上一报告期以来已完成的工作 f) 未来几周待完成的工作 g) 报告任何未解决的问题和进度变化 h)甲方要求报告的其他内容。
（7）乙方还应与甲方举行项目会议。议程和讨论事项将由甲方在每次会议前确定。对于乙方项目团队无法解决或决定的问题，乙方应负责及时将这些问题上报给甲方。乙方的项目经理应出席会议，向甲方提交问题和解决方案（如有）。甲方保留对所提交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乙方应在会议召开后2个工作日内编制会议记录并分发给所有与会者，征求意见。乙方应提供详细的问题管理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问题报告工具、工作流程、升级路径、修复计划和问题日志模板，以供甲方批准。乙方应保存日志，记录从项目启动之日起直至签发完工证明期间遇到的所有问题和事项，并详细说明解决方案。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提交问题日志以供审查。
5．信息与资料
甲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和项目需要，向乙方提供其为履行本合同所必需的项目需求文档、有关情况及相关资料，以便乙方对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设计。乙方应给予甲方合理的信息及资料的准备时间。但甲方对所提供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不作任何承诺,乙方需自行对资料做出独立的判断, 并对理解、判断及使用负责,如发现有不明晰、错误、缺陷或不完整的情形,应在收到资料后7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意见, 逾期则视为无异议。
乙方应尽早认真阅读、复核甲方提供的文件，如发现甲方提供的文件存在错误的，则应在收到资料后7天内将存在的差错、遗漏或缺陷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报送的通知后作出决定。乙方未在上述期限内通知甲方的，对于甲方文件中存在的差错、遗漏或缺陷等，视为乙方无异议，但乙方仍应按甲方的指示和决定实施，甲方仅同意乙方在上述期限提出且因甲方文件存在差错、遗漏或缺陷所导致的延长工期，但因此导致乙方的费用增加及/或损失不予补偿。因乙方未尽本项约定的甲方文件检查义务造成工程费用增加和/或工期损失，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补偿。乙方在项目实施前，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信息及其他系统环境进行认真分析与复核，并及时上报所发现的问题，不得擅自开发或实施，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或费用增加均由乙方负责。
6. 需求与需求分析
（1）乙方将根据本合同“第二条项目描述”中甲方为其业务开发软件及其所需功能的描述和甲方所提供的资料与信息制作需求分析说明书、资料和信息时，可以就其中所涉及的软件功能、目标、需求构成及相关技术问题向甲方咨询或征求意见，甲方原则上应当在 30 日内完成审查并回复；如需修改，乙方须在2日内回复并再次提交甲方审查，甲方的审查期重新起计，如审查期满，甲方没有做出审查结论也没有提出异议的，不视为乙方的咨询或征询已获甲方同意。
（2）乙方在获取上述需求说明、信息和资料后，应及时按本合同的时间要求完成需求分析说明书的编制。该需求分析书应经甲方认可，并由甲、乙双方签字及盖章确认。
7. 详细设计方案、实施文档、工作计划进度表
（1）乙方在甲方需求的基础上完成需求分析说明书、功能设计说明书、总体实施计划。上述文档完成后，均应提交甲方审核。甲方应在30日内完成对上述文档的审核。如需修改，乙方须在2日内回复并再次提交甲方审查，甲方的审查期重新起计，如审查期满，甲方没有做出审查结论也没有提出异议的，不视为乙方的咨询或征询已获甲方同意。
（2）甲方对上述文档的签字认可，并不代表甲方对上述技术实现手段的技术确认及担责。如上述文档出现任何与乙方设计相关的技术问题或技术调整，仍由乙方承担责任和后果。
（3）如甲方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本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且逾期超过7天的，乙方应向甲方发出要求回复的催告通知，甲方收到通知后7天仍未回复的，乙方有权要求顺延交付时间。 
（4）上述文件经双方签字后，作为本合同的附件。
8．进度报告
乙方应于每月末和工作计划进度表中项目节点（如里程碑）结束后的_10_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供项目阶段进度报告，内容包括项目进度或里程碑计划执行情况，已完成的实施内容，有无遇到困难和障碍，本项目的预期效果，人员配置情况，有无项目变更及变更情况和/或其它与本项目有关的甲方应该知道或甲方要求知道的情况，甲方的相关要求均需以书面方式提前告知乙方。如有重大的问题或重要的变更发生，乙方应当在变更发生之日起3日内向甲方提交书面报告。乙方也应当在3日内回复甲方在其它时间内提出的与本项目相关的书面询问。如乙方违反本条的规定，应该承担由此而引起的项目迟延和甲方不能及时付款或配合项目进行的后果及违约责任。
9．系统测试
(1)乙方必须对系统进行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规定的所有测试。 
(2)乙方应在验收测试前，根据甲方的要求，准备并提交以下文件，以获得甲方的书面批准： (i) 验收测试计划，其中详细说明验收测试的时间表和方式； (ii) 技术服务要求中规定的验收测试；以及 (iii) 验收测试的任何支持文件。 
(3)验收测试应能够客观地证明系统及设备： (i) 符合规范；以及 (ii) 完全符合规范的要求并可正常运行。
(4)验收试验应在验收试验计划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内完成。 
(5)在验收试验成功完成之前的任何时间，甲方可要求乙方进行补充试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6)甲方可观察部分或全部验收试验和补充试验。 
(7)如果乙方未能按照验收试验计划成功完成任何验收试验和/或补充试验，则乙方应根据第(d)条的规定，以合理的时间间隔重复进行此类试验，直至所有与验收试验相关的验收标准均已满足。 
(8)即使本合同另有规定，使用属于甲方的生产数据进行验收测试，不应以任何方式构成甲方对系统或其任何部分的验收。 
(9)所有验收测试及补充测试（如有）仅在甲方根据招标文件第五章6.14条向乙方颁发完工证明后，方可视为已成功完成。 
(10)验收测试完成后，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交一份经甲方代表签署的报告，表明该系统（或系统中接受验收测试的部分）已满足验收标准，并记录验收测试中执行的测试用例的结果。 
(11)乙方未能：(i)未能在验收测试计划或规范规定的时间内成功完成验收测试；及/或(ii)提供本条款所述的证明/签署报告将被视为未能满足验收标准。
10．项目验收
(1)在试运行顺利完成以及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规定的所有其他要求（并令甲方满意）之前，甲方没有义务验收项目。 
(2)在试运行顺利完成以及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规定的所有其他要求（并令甲方满意）之后， 甲方收到源代码后，如果甲方对乙方提交的相应项目阶段的所有文件感到满意，甲方应向乙方颁发完工证明，以确认甲方已验收相应项目阶段的工作。 
(3)系统内的所有权利及风险应于完成项目交付时转移给甲方。
11．项目上线日期
（1）目标上线日期: 双方设定的项目整体上线目标日期为关键日期(KD)7。乙方应将此日期作为项目规划的核心目标，并调动资源尽力达成。
（2）分阶段上线的共识
鉴于项目的复杂性和对高质量交付的共同追求，若双方一致同意，采用分阶段上线（Phased Launch或Staged Delivery）是确保项目平滑交付、降低风险的最佳实践。若出现技术挑战、范围变更或为优先保障核心功能稳定性等原因，可启动分阶段上线流程。
（3）分阶段上线决策流程
       (a) 提议：任何一方均可提出分阶段上线的书面提议。提议必须包含：
           (i)   提议的首阶段上线日期；
           (ii)  首阶段计划上线的详细功能清单（基于附件《SAMOS用户需求说明书》）
           (iii) 后续阶段的预估时间表与功能范围。
       (b)评估与批准：双方项目负责人应在收到提议后5个工作日内召开会议，共同评估该提议。任何分阶段上线计划必须经双方项目负责人书面批准后方可生效。
 （4）分阶段上线的原则： 经批准的分阶段上线计划应遵循以下原则：
· 价值优先：首阶段上线必须包含能为甲方认可的可产生核心业务价值的最小可行产品（MVP）。
· 范围明确：每个阶段的功能范围必须有清晰、无歧义的定义。
· 计划更新：生效的分阶段上线计划将取代原整体上线日期，成为项目新的、具有约束力的交付时间表。后续阶段的日期同样对乙方具有约束力。
· 验收与付款：每个阶段上线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将触发本合同约定的相应阶段付款条件。
  （5）不影响最终验收:分阶段上线不影响本合同规定的整体项目最终验收标准和时间点。
12．系统保证
(a)乙方保证其有权根据本合同条款及技术服务要求设计和提供系统（以及作为系统一部分的软件和设备），且系统（以及作为系统一部分的软件和设备）的设计为原创或获得授权，并且甲方对系统（以及作为系统一部分的软件和设备）的使用、更新、操作、修改和维护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 
(b)乙方还保证系统（以及作为系统一部分的软件和设备）：(i)无材料和工艺缺陷；(ii)符合规范； (iii) 适用于甲方要求的用途； (iv)在整个维保期内，系统性能持续符合验收标准；(v)不会对现有系统造成任何损坏、崩溃或病毒；以及 (vi)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排放对人员、环境或其他设备运行有害的烟雾、液体、电磁辐射或噪音。 
(c)在不影响本第三条第10款第(2)项和第十一条维保期规定的前提下，乙方保证，系统中包含的所有硬件组件或网络设备（如有）在维保期内均不存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 
(d)乙方保证，系统已编程为能够正确处理和适应日期变化（包括但不限于闰年所涉及的日期变化），而不会损害或降低系统的性能、速度和功能，也不会污染、中断或删除系统上的任何数据或软件。
(e)第三方保证：乙方必须为甲方争取不受限制的使用许可权益，确保所有权清晰，确保即使系统或硬件是乙方采购并集成的，相关产品的保修权益也完全转移给了甲方，当中需涵盖： (a)与系统相关的任何制造商保证,包括硬件制造商提供的标准硬件保修服务，现场维修或返厂维修，使甲方能够获得制造商的标准服务支持，例如访问技术书热线以获得技术排查支持，能够从制造商获得官方渠道的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漏洞修复等标准制造商服务等；以及(b)与第三方软件相关的任何第三方许可方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必须为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软件许可证，确保甲方使用该软件不会面临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盗版诉讼、侵权纠纷等），并确保甲方有权直接从软件厂商或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安全补丁和版本更新，以保护系统安全。如果涉及开源软件（如Linux, Kubernetes, PostgreSQL），乙方必须确保其使用符合开源协议的要求，并向甲方提供所有必要的声明、源代码访问权限等，避免甲方陷入合规风险。
13．乙方对其履约人员的责任
乙方应对其委派至甲方地点的履行本合同的人员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与该等人员签署必要的雇佣合同，为该等人员购买法定的社会保险和必要的意外保险，并为该等人员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或处于甲方场所时所发生的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承担责任，无论该等伤害是否发生于该等人员前往或离开甲方地点的途中，或发生于该等人员为履行本合同而置身于甲方场所的情形之下。

第四条 项目变更
为了维护和兼顾各方的利益，确保开发系统和相关服务的质量，在本合同签署后，甲、乙双方均有权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提出变更、扩展、替换或修改本项目的某些部分的合理请求，包括增加或减少软件系统的相应功能、提高或提升有关技术参数、变更交付或安装的时间与地点以及价格调整等。甲方提出的不涉及对“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中的项目规模、交付标准和功能配置修改的相关修改、补充等，均不视为变更，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本合同约定的签约合同价中，乙方在投标报价时已经予以充分考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SAMOS用户需求说明书》及“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及本合同其他部分约定范围内的工作均不构成变更；《SAMOS用户需求说明书》及“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约定范围以外的系统功能增加、界面调整、技术方案变更、第三方系统对接要求变动才视为项目变更。为控制变更流程，相关变更必须根据项目管理中规定的变更流程，通过提出变更要求、进行评估、批准、实施和验证等步骤来管理需求变更。双方需遵循统一的变更控制流程，并由甲方负责决策批准变更。双方需对变更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其对成本、进度和质量的影响，变更实施后要同步更新所有受影响的文档和计划，并妥善保存变更的全部文档以备查。因此，双方同意：
1. 为支持甲方业务的持续改进，在本项目进展过程中，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同意对《SAMOS用户需求说明书》及“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约定范围和/或实施计划进行变更，乙方应积极执行甲方的变更指令。经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后，依据报价中变更要求的价格和费率计算并商定变更后的具体价格。如果没有合适的费率和价格，双方必须尽最大努力，在甲、乙双方同意变更后的14天内，根据法律规定的相关定价文件中规定的费率和价格及市场标准，确定公平合理的费率和价格。
2. 若甲方提出部分项目的变更建议，甲方应该依据项目管理中的变更流程将变更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乙方。乙方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甲方提出的变更要求提交影响分析报告，乙方需在报告中提出其认为的该变更对合同价格、项目交付日期、软件的系统性能、项目技术参数的影响和变化以及对合同条款的影响等。
3．甲方在收到乙方的上述回复后，经由甲方决策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是否接受上述回复。如果甲方接受乙方的上述回复，则双方应对此变更以书面形式确认，并按变更后的约定履行本合同。
4．如果甲方不同意乙方有关合同价格变化或项目交付日期变更的回复，同时甲方认为上述变更如不执行，将会影响开发软件的正常使用或主要功能，甲方有权以书面方式要求乙方解释无法执行甲方提出变更要求的原因，同时双方应本着继续履行本合同为目的，对争议事项进行合理协商，以达成一致同意，而且甲、乙双方均有权按照第十四条的规定解决争议。在协商和争议期间，甲、乙双方均应以保障项目正常进度为目标，按合同约定的项目实施计划执行。
5．如乙方提出部分项目的变更建议，乙方应同时提供影响分析报告并在报告中详细阐明该变更对合同价格、项目交付日期、软件性能、项目技术参数的影响以及对合同条款的影响等情况。
6．甲方在收到乙方的上述变更建议后，并经由甲方决策后，应在_10__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是否同意和接受乙方的上述变更建议。如果甲方接受乙方的上述回复，则双方对此变更建议以书面形式确认，双方按变更后的约定履行本合同。如甲方不同意乙方的上述建议，双方应本着继续履行本合同为目的，对争议事项进行合理协商，以达成一致同意。同时甲、乙双方均有权按照第十三条的规定解决争议。在协商和争议期间，甲、乙双方均应以保障项目正常进度为目标，按合同约定的项目实施计划执行。
7.不视为变更的情形
乙方应考虑下列情况可能产生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风险，并将相关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乙方不得因此提出变更要求。
（1）由于乙方对需求范围和原意理解的偏差，验收标准理解的偏差，基于设计错误、设计缺陷、设计不清、设计文件不全、文档错误率大等导致交付物未达标不能签收，或项目服务范围内应该考虑的成本未被考虑，或由于乙方设计参数修改、设计漏项、设计延误、设计文件提交混乱等因素导致的验收不合格而提出的修正，不视为变更。
（2）在合同履约期间，乙方必须依法及时自费取得的中国政府部门、香港特别行政区或相关机构的所有的许可或批准。乙方不得因获取这些许可或批准而进行的工作或发生的费用提出变更要求。
8. 乙方提报的合理变更建议经甲方批准的，甲方应发出书面的变更指示，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费用增加的不予调整，费用减少的据实调整执行。甲方不同意变更的，应书面通知乙方。

第五条 移交、领受与验收
1. 里程碑移交
（1）乙方应在进行每个里程碑成果移交前10个工作日内，以邮件或其他书面方式通知甲方。甲方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确认里程碑各成果完成签收后的20个工作日内安排里程碑移交。乙方在里程碑移交前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五章所列的验收标准对里程碑成果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认其是否符合本合同的规定。
（2）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而导致里程碑移交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乙方将按甲方确定的延期时间顺延移交，且乙方不得就此向甲方索赔费用或补偿。
2．移交内容
（1）乙方应按照甲方规定的验收资料的内容进行移交，所移交的文档与文件应当以电子版为准或特定情况下按要求提供纸质文档。
（2）如由于甲方或由甲方指定第三方运行、测试不当而导致所移交里程碑成果发生故障或问题，经甲方要求，乙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处理此项故障或问题，如乙方无法修复此项故障，应及时通知甲方和甲方另行聘请的有能力的第三方（如有），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由此而发生的费用及甲方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领受
甲方在上述里程碑成果移交后，应立即对该里程碑成果依据招标文件第五章的验收要求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认其是否符合本合同规定。甲方应在里程碑成果移交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交书面说明以表示是否领受该里程碑成果。如甲方发现有不符合本合同规定的功能和规格标准的缺陷，应递交缺陷说明及/或指明应改进的部分，乙方应立即纠正该缺陷，并再次进行测试和评估。甲方应于10个工作日内再次检验并向乙方出具书面领受文件或递交缺陷报告。甲、乙双方将重复此项程序直至里程碑成果达到本合同规定的功能和规格标准；如果在上述里程碑成果依照招标文件第五章的验收要求确认并交付后30个工作日内，经过多次沟通甲方均未以书面形式向乙方特别指明其不领受的原因，或甲方已实际使用该里程碑成果且甲方未向乙方递交缺陷说明，该里程碑成果即视为已被甲方所领受。
4. 里程碑成果试运行
（1）自里程碑成果经甲方领受（或视为领受）通过之日起，甲方拥有90天的试运行权利。
（2）如由于乙方原因，里程碑成果在试运行期间出现故障或问题，乙方应及时排除该方面的故障或问题，所引起的相关费用及甲方的相关全部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如以上故障或问题影响软件基本功能和目标的实现，且排除故障或处理问题的时间超过5个工作日，则视为乙方里程碑交付违约，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5. 里程碑验收
（1）里程碑成果试运行完成后或乙方确认所有里程碑要求的交付件均按照规格要求达标交付后，甲方应及时按规定进行里程碑验收。乙方应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递交验收通知书，甲方在收到验收通知书的20个工作日内，组织甲、乙双方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完成里程碑验收。
（2）如属于乙方原因致使里程碑验收所要求的任何一样成果未完全通过里程碑验收，乙方应排除故障，并承担相关费用及甲方的相关全部损失，同时延长试运行期限30个工作日，直至完全符合验收标准。乙方并应承担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3）如属于甲方原因致使各里程碑成果未完全通过验收，甲方应在合理时间内排除故障，再进行验收。工期可按合同约定顺延但乙方不得向甲方索赔费用补偿。
6.系统总验收
（1）在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需求分析阶段、实施阶段、培训阶段、上线及试运行阶段、交付验收阶段等全部里程碑交付经甲方验收通过后进行系统总验收。
（2）系统总验收以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功能的整体实现并达到第二条第3款规定的建设目标作为验收标准。
（3）系统总验收合格，视为乙方完成本合同所述项目的最终交付，并由甲方向乙方出具系统总验收合格证书，作为乙方完成交付的证明。

第六条 知识产权和使用权
1.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为甲方原始开发并作为交付件（或其部分）提供的工作产品或其它材料（“原创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甲方所有。原创成果如含有乙方在本合同签署之前就拥有的专属技术成果及经改良的专属技术成果，则该部分归双方共同所有，且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该等专属技术成果拥有永久免费的使用权，但应遵守保密的义务。
2．甲方是“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及相关部分的合法最终用户，乙方向甲方交付的里程碑成果和/或项目成果或其中任何一部分（包括乙方提供或安排甲方购买的第三方软件及乙方拥有或自行开发的软件）不会侵犯第三方的专利权（其中专利权是指乙方交付里程碑成果和/或项目交付成果时已经注册和/或申请注册并公告的专利权）、设计权、版权或其它权利，不存在因侵权所引起的行政调查以及法律和经济纠纷。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侵权指控, 乙方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并赔偿甲方由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3. 乙方在投标文件中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由乙方自行承担。
4．本合同项下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不因合同双方发生收购、兼并、重组、分立而发生变化。如发生上述情形之一，则本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随之转移至收购、兼并、重组或分立之单位。如甲、乙双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由甲、乙双方之分立单位分别承受的，则该方应与其分立单位分别享有相关权利和连带承担相关义务。

第七条 升级、维护和培训
1.项目的维护和支持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规定日起为甲方提供为期1年的维保期服务，维保期满后，如甲方继续聘请乙方提供上述服务，乙方应予以提供并同意按本次投标报价的维保费执行后续维保。
2．项目培训
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内负责对甲方的相关人员进行各种形式培训，培训计划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第八条 价格与付款方式
1. 价格
本合同暂定总价款（含税价）为           元人民币（        元整）。以上价格包含甲方就本合同所述的事宜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项目软件购置、开发、实施、集成、测试、验收、项目培训、维护和支持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保险、因软件平台功能不能满足甲方的需求而购买其它第三方产品的费用和因乙方原因导致项目延期而使甲方增加的主体软件或第三方产品维护费用，以及履约过程与后续维保期间人员往返指定项目交付地点及可能的差旅签证等乙方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全部工作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双方同意在招标文件第五章所述的甲方需求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修改该数额，乙方也不得要求甲方支付任何额外的款项或费用。本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因国家税务政策变化导致增值税率发生变化时，按新的增值税率执行，合同价=合同签订时的不含税价*(1+新税率)，合同签订时的不含税价＝(合同约定的含税价、价外费用)/(1+合同签订时适用的税率)。
2. 发票开具
乙方开具的发票类型为        ,发票税率为        ，发票税额为        元（        圆整）。
3. 付款方式
项目各阶段的付款按照以下所列的付款条款约定执行。所有款项均按照合同第五条第五款/或第六款规定验收通过后（本条第四款第（1）项除外）,并在甲方收到乙方的正确合规发票及完整无误的请款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
4. 付款条款：
1. 项目启动会议后甲方支付本合同暂定总价款的10%，即含税价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        元人民币，税额        元人民币； 
1. 完成并签收整体方案及技术文档设计后，甲方支付本合同暂定总价款的15%，即含税价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        元人民币，税额        元人民币；
1. 完成开发及测试项目范围内周边系统的集成并签收系统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报告后，甲方支付本合同暂定总价款的20%，即含税价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        元人民币，税额        元人民币；
1. 完成并签收UAT测试报告后，甲方支付本合同暂定总价款的20%，即含税价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        元人民币，税额        元人民币；
1. 完成试运行期后，甲方支付本合同暂定总价款的20%，即含税价        元人民币，不含税价         	     元人民币，税额        元人民币；
1. 完成12个月的维保期服务及项目结算后，甲方根据最终结算金额支付合同剩余尾款。
5. 项目增减定价
（1）在本项目进展过程中，甲、乙双方依据本合同对项目内容作出任何变更或经双方同意的功能变化或软件模块的增减等，双方将以上述规定的价格为基础，以及合同第四条相关规定，商定变更后的具体价格及工期。
（2）本项目硬件设备部分，实际购买数量最终以甲方需求并经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并按实结算。乙方不得以任何原因更改其在投标文件中所报单价。
6．甲方应将款项以银行转帐形式支付到下列银行账号或乙方另行书面通知的其它银行账号
银行： 
账号：
收款单位： 
如乙方变更银行账号，应在甲方付款前7个工作日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九条 保证与免责
1. 乙方保证
（1）法人地位
乙方是一家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运作并独立于甲方，且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和决策权的企业法人，具有合法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签署和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
（2）利益冲突
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文件将不会与
a．法律法规或行政通知相冲突；
b．乙方同第三人所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如保证协议、承诺、合同等规定的义务相冲突或导致任何违约，或使乙方的权利受到约束。
（3）乙方保证
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和授予甲方的许可权没有受到任何第三方的约束或限制，也没有承担任何约束或限制性义务。
乙方按合同向甲方提供的软件是为甲方最新开发的，符合项目实施地点的法律法规、国家及地区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等。
乙方按合同向甲方提供的软件无重大架构、设计、安全的缺陷，并且符合合同规定的品质、规范、性能要求以及国际标准现行的各项标准。
软件投入运行后能完全符合本合同规定及技术标准等文件的要求，并保证在前述文件约定的条件下运行良好。
（4）侵权与被诉 
乙方保证乙方就本项目所提供的或安排甲方购买的硬件、软件和所授予的权利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其中专利权是指乙方交付里程碑成果和/或项目交付成果时已经注册和/或申请注册并公告的专利权），也没有针对上述软件或权利的未决诉讼或行政调查，且甲方行使乙方所授予的上述软件权利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利。
（5）合法软件、硬件
乙方开发的软件、提供的硬件必须符合国家、项目实施地有关软件产品方面的规定和软件标准规范。
（6）在乙方所交付的系统中，不含任何乙方可以自动终止或妨碍系统运作的软件或功能设置。
（7）如乙方所开发的软件，或乙方获得第三方软件许可及乙方分许可甲方使用第三方软件的行为，需经国家、项目实施地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审批或许可的，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软件已完成了上述手续。
（8）乙方承诺在甲方无法为其提供工作所需的环境下，由乙方自行解决办公场所以及相关配套办公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办公场地、网络、办公设备等），乙方不得向甲方索赔工期或费用补偿。

2. 侵权赔偿
（1）乙方同意，如有第三方声称甲方或甲方所分许可的顾客使用乙方的交付件侵犯了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其中专利权是指乙方交付里程碑成果和/或项目交付成果时已经注册和/或申请注册并公告的专利权）：
a) 乙方应负责对由此而引起的任何诉讼或法律请求进行抗辩；
b) 如乙方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默示其不会针对该项诉请进行应诉或抗辩，或乙方未能及时进行应诉或抗辩，或如甲方书面通知乙方无需代甲方应诉或抗辩，则甲方可自行处理与此相关的应诉、抗辩或进行和解。乙方同意承担因上述侵权指控导致的有关判决或和解所确定的应由甲方支付的赔偿金额，以及因上述应诉、抗辩或和解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法律费用）。
（2）如乙方的交付件或其任何部分被依法认定为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或任何依约定使用交付件或行使任何由乙方授予的权利被认定为侵权，乙方应尽力用相等功能的且非侵权的交付件替换，或取得相关授权，以使甲方能够继续享有本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3）如果乙方经合理和具有事实根据的判断，认为交付件或其任何部分可能被依法认定为侵犯第三人合法权利的，或使用交付件或甲方行使由乙方授予的权利可能被认定为侵权的，乙方应及时告知甲方并用相类似的具有相同功能的非侵权软件替换本软件，或尽力取得必要的相关授权，以使甲方能够继续享有本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第十条 信息安全
甲、乙双方同意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遵守和履行上述条款所规定的义务。
乙方应当确保提供的系统等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数据安全、个人信息、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且乙方应当履行下列数据安全管理义务，做好数据软件及数据库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合法使用前述数据信息，防止数据丢失、篡改、破坏或者泄露。
（1）建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
（2）制定数据安全应急预案，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若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在24小时内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并及时向另一方提供数据应急处置的有关信息；
（3）加强软件及数据库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4）采取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对相关数据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等；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保护义务。
运行过程中，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的系统开发漏洞或乙方单方原因导致的开发系统出现数据安全、系统安全风险的，乙方应及时配合整改并承担整改费用，如因此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该条款不以本合同终止而终止。

第十一条 违约、赔偿责任和维保期
1. 延期交付
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系统试运行上线。如乙方在工期内未依据本合同的规定完成和交付本合同所规定的成果，除依约支付违约金外，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作出补偿和采取补救措施，并继续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从合同规定的完成和交付本合同规定的项目成果的时间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违约金的具体确定方式为：
（1）如果项目未能按时（KD8）交付（最终交付），而导致甲方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损失，如延期时间超过30天，每延期1天，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合同总额0.3%的违约金，但违约金的总数不超过合同总价的50%；
（2）如延期时间超过90天，甲方有权终止并解除合同，除前款所约定的违约金外，乙方应在收到甲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后两个星期内返还甲方所支付的全部合同价款并加算利息,并依甲方的指示退还或销毁所有的基础性文件和原始资料，并赔偿甲方由此而引起的损失。
2. 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开发软件不符合合同约定从而未能通过系统开发用户测试条件的，乙方应及时根据合同规定自费采取补救措施。如乙方采取补救措施后，仍然不能或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的，且逾期一个月仍未能按照合同规定补救此缺陷的，即视为失败，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的全部款项，并支付合同总金额50%的违约金。
3. 在项目实施期间和乙方服务提供期间，因乙方软件自身的质量缺陷造成甲方及第三方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甲方直接及间接损失。
4. 在项目实施期间和乙方服务提供期间，如因乙方的原因导致软件故障而无法正常使用，使得甲方因此受有损失或者甲方被第三方追究赔偿责任的，乙方须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直接及损失（包括甲方赔偿第三方的损失）及甲方采取其他合理补救措施而支出合理费用。
5. 因软件侵权而造成他人向甲方提出索赔或对甲方提起诉讼或受到处罚的，乙方应承担由最终裁决认定应由甲方向第三方支付的全部款项，以及由此而造成甲方蒙受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赔偿金、政府罚款等一切损失， 
6. 因乙方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所使用或涉及的软件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给甲方造成损害时，乙方除应向甲方赔偿合同金额30%的违约金外，仍需赔偿甲方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7．违反保密义务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规定的保密义务，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其因此遭受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8．其它违约行为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应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和法律规定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守约方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9.例外情况
尽管本合同另有规定，乙方并不被排除或限制其因以下事项引起或与之相关的责任： (1) 任何项目人员的人身伤害（包括疾病、病痛、受伤或死亡），无论是否因乙方的疏忽或其雇员、代理人或分包商的疏忽造成； (2) 乙方或其雇员、代理人或分包商的任何重大过失、故意不当行为或欺诈性行为或不作为； (3) 乙方就本合同标的作出的任何欺诈性失实陈述； (4) 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适用的实践准则； (5) 乙方、乙方的雇员或乙方的分包商违反第十条的任何规定； (6) 乙方、乙方的雇员或乙方的分包商故意或蓄意违反本合同； (7) 任何人向甲方提出、提起或威胁提出的任何索赔、要求、诉讼、行动或程序，而此类损失、损害、成本、费用和其他责任是由于侵犯或涉嫌侵犯任何人的知识产权而引起的，且该等侵权或涉嫌侵权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i) 根据本合同提供工程、工具、设备、厂房或软件；或 (ii) 甲方以其他方式行使本合同授予或转让（或声称授予或转让）的任何权利；或 (h) 根据本合同规定，政府或乙方必须持有的保险单可（或应当）收回的任何索赔或款项，或若非因乙方或其任何雇员、代理人、分包商、供应商或顾问的行为或不作为，本可根据该等保险单收回的任何索赔或款项，以及乙方根据任何与工程有关的保险单实际收回的任何其他款项。
10．上述各款中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补足。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和各种经济损失，甲方可在合同款项中扣除。若合同款项不足扣除的，乙方须在明确责任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差额部分。
11.维保期 
 (1)乙方必须及时并自费免费维修、纠正或在必要时更换甲方在维保期内发现的系统或系统的任何组件，无论其是否存在缺陷或不符合规范。 
 (2)如果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的合理时间内未纠正缺陷或不符合规范的情况，则在不损害甲方根据本合同可能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甲方可以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维修或更换存在缺陷或不符合规范的系统或系统组件，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在维保期内应进行的所有工作完成后，甲方将向乙方颁发缺陷责任证书，证明甲方已验收该等工作。 
 (4)甲方可在维保期之前或期间的任何时间要求乙方为系统提供持续的维护和支持服务。

第十二条 保险
1. 保险责任与期限
    乙方必须根据本合同附件四所列的具体要求，在合同规定的义务履行期间及责任持续期间内，投保并持续维持有效的保险单。该保险应涵盖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在项目实施地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损失、第三方责任、人员伤亡、数据安全事故等，确保在发生相关事件时能够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该保险的生效日期与项目实施起始及结束时间必须保持一致。
2. 保险证明文件提交
    应甲方要求，乙方须及时向甲方提交以下文件：
· 一份由保险公司出具的现金证明，证明乙方已支付相关保费；
·   一份保险单声明，详细列明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险期间、受益人及其他甲方合理要求的内容或涉及的人员。所有文件应真实、完整，并满足甲方审查和备案的需要。
3. 紧急事件通报与索赔配合
    乙方在发生任何紧急事件（如事故、损失、索赔事项等）时，应立即通知甲方，并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持续向甲方通报事态发展及处理进展。乙方须积极配合保险公司进行调查与理赔，及时提供所有保险公司要求的支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事故报告、损失清单、相关证明材料等。所有此类文件及与保险公司往来的信函，应同时抄送甲方业务代表，以确保甲方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并进行必要的协调。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1．由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疫病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预防、不能克服或避免的不可抗力，直接影响本合同的履行或者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免除相关违约责任。但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对方，并在5个工作日之内提供政府权威部门出具的关于不可抗力的证明并同时提供不可抗力的详细情况及该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按不可抗力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合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合同的义务，或者延期履行合同。一方迟延履行本合同时发生不可抗力的，迟延方的合同义务不能免除。
2．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地采取合理的行为和适当的措施减轻不可抗力对本合同的履行所造成的影响。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该方不得就扩大损失的部分要求免责或赔偿。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2.如果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首先采取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该争议。如自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双方协商不成，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予以解决：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位于深圳市，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等）由败诉方承担。
3.除争议事项或争议事项所涉及的条款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其它义务。

第十五条 通知
1．为享有本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及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有关违约交涉而需通知另一方时，通知方应采取书面形式，以挂号信件或以专人快递送达方式送达被通知方，送达生效。
2．通知地址	
通知的地址为：
甲方：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邮政编码为：523000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港口大道沙田段646号708室
乙方：                                ，邮政编码为：
地址：                                            
如一方欲改变通知地址，应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

第十六条 变更与终止
1．如发生以下情况，任何一方有权终止合同，但须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
（1）一方进入破产、撤销或已进入清算程序，或被解散、被依法关闭；本合同自终止通知书送达另一方时终止；
（2）一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本合同自终止通知书送达另一方时终止；
（3）出现了合同规定的除本款第（1）、（2）项外的其它解除事由或法定解除事由，双方应首先根据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如在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协商期内不能解决，则本合同自有权解除一方发出的终止通知书送达另一方时终止。
除本合同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的，将被视作违约。本合同的终止不影响守约方追究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2．本合同一经签署，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更改本合同。本合同所列的附件、系统设计书、检测标准等文件，经双方签字后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其它任何口头或未包含在本合同内的，或非依据本合同制定的书面文件，均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3．如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有任何变更、补充或修改，双方应另行签订书面协议。
4. 本合同中，在合同终止或期满后仍能生效的契约、条件和规定（包括第六，九，十，十一，十四条）在本合同取消、终止或期满后仍然完全有效。

第十七条 其他
1. 乙方在其宣传材料中使用甲方的名称及本项目的介绍必须经得甲方同意。
2．乙方同第三方产品及服务销售商有协作关系，且乙方可能从第三方产品及服务销售商处就乙方提供的营销、技术和其它协助而得到报偿。这种协作关系应对甲方有利并有助于乙方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
3．就本协议而言，乙方可能知悉有关甲方项目联络人员的联络信息。为便于履行本协议,乙方可保存该等信息。甲方同意, 乙方可以使用该等信息以便与甲方联系。甲方项目联络人员可以是本项目甲方项目负责人或甲方指定人员，乙方保留该等联络信息的用途仅限于联系甲方，不应包括默认联络人员的个人行为。
4．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组成合同的各个文件应该是一个整体，彼此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 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2） 合同；
（3） 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服务要求、《SAMOS用户需求书》；
（4） 中标通知书。
如果在不同的合同文件之间、同一个合同文件的不同部分之间或任何合同本身出现模糊、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且根据上述解释顺序仍不足以澄清的，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应以甲方的澄清或说明为准。
5.附件部分
附件一：银行履约保函
附件二：保密协议
附件三：双方项目组成员
附件四：保险要求附表
附件五、招标文件、补充通知（含答疑澄清）、招标文件附件
附件六、经甲方确认的乙方的投标文件
附件七、其他合同文件（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书面确认的对合同内容有实质性影响的会议纪要、往来函件、洽商记录、备忘录等）
（1）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但若顺序在后的文件对乙方的要求更高，则除非甲方另行书面同意，以对乙方要求更高的文件为准）。双方就上述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若根据上述解释顺序仍不足以澄清的，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应以甲方的书面澄清或说明为准。
（2）乙方在投标期间提交的资料中任何与招标文件内容不符的自拟条件和说明，以及在往来澄清、答疑中的询问或回复，如有相较招标文件减损甲方权益或增加甲方责任或义务的内容，除在合同文件中被甲方特别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且加盖公章的以外均属无效。同时，乙方在投标期间提交的技术部分，如乙方建议书、实施方案、功能分析及相关设备的型号、参数等，是乙方对甲方的单方承诺，对甲方不具有约束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根据合同文件的要求及项目实际需要进行修改，且须经甲方审核并批准后方可实施。
6．本合同经双方各自授权的签约代表人签署和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7.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持叁份，乙方持叁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签署页）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附件一 银行履约保函

履约保函示范文本
（独立保函）
编号：
申请人：
地址：
受益人：
地址：
开立人：
（受益人名称）：
鉴于         （以下简称“受益人”）与        （以下简称“申请人”）于     年     月     日就               项目（以下简称“本工程”）采购和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签订《         》（以下简称“基础合同”，包括其随后修改或补充的版本），我方（即“开立人”）根据基础合同了解到申请人为基础合同项下之乙方，受益人为基础合同项下之甲方，基于申请人的请求，我方同意就申请人履行与受益人签订的基础合同项下的义务，向受益人提供不可撤销、不可转让的见索即付独立保函（以下简称“本保函”）。
一、本保函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大写）        元 (¥           )
二、本保函允许受益人在有效期内和在最高担保金额内多次索赔。
三、本保函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持续至维保期（即完成项目上线与项目交付以及签发完工证明（以较晚者为准）后12个月）结束之日保持有效。
四、我方承诺，在收到受益人发来的书面付款通知后的  五（5）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支付，前述书面付款通知即为付款要求之单据，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付款通知到达的日期在本保函的有效期内；
（2）载明要求支付的金额；
（3）载明申请人违反合同义务的条款和内容；
（4）付款通知应在本保函有效期内到达的地址是：           。受益人发出的书面付款通知应由其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本保函项下的权利经书面通知我方后，受益人可以转让。
六、与本保函有关的基础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不影响本保函的独立有效。
七、受益人应在本保函到期后的七日内将本保函正本退回我方注销，但是不论受益人是否按此要求将本保函正本退回我方，我方在本保函项下的义务和责任均在保函有效期到期后自动消灭。
八、本保函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位于深圳市。
九、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开立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立时间：      年      月


合同附件二 保密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5年【    】月【    】日在【东莞市】订立﹕ 
 
甲方（信息提供方）：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港口大道沙田段646号708室
法定代表人：陈正思
联系方式：0769-81699899
 
乙方（信息接收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s
鉴于：
甲方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拟经营一个空港中心，现就建设空港中心之需要,甲方将委托乙方就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项目的采购提供技术服务（以下简称“本项目服务”）。甲方作为披露方向乙方提供上述项目采购中涉及的保密信息，乙方作为接收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保密义务。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本项目服务合作过程中保密信息的保密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1.	保密信息的定义
 
1. 在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是指，由甲方或参与本项目的任何相关方向乙方提供的与本项目服务有关的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甲方或其关连方带来经济利益或一旦公布会对甲方或其关连方的财产、声誉或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等。保密信息不应包括以下任何信息：并非由于乙方或其代表违反本协议的原因，该信息进入或已经进入公开领域或被公众知悉的。
 
1. 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所有文件、扫描文件、纸质文件、拍摄图片，复印图纸，电子文档、数据、商业及其他计划、商业机密、现金流量表、备忘录、模型、图纸、清单、手册、模版、方案、计划、策略、报告、财务、市场营销相关的任何信息或文件；
（2）	与本项目服务有关的任何信息及文件。
 
1. 保密信息呈现之形式及载体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或口头之文件、磁盘、磁盘片、光盘片、电子邮件、电磁纪录、报告、文字往来、录音带、录像带、笔记、图纸、模型、规格说明、汇编文件、计算机程序及其它媒体。
 
1. 乙方的义务
 
0. 乙方应对保密信息进行严格保密，除本协议所列的例外情况，如无甲方的事先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保密信息的部分或全部以任何方式披露给第三方，但可考虑披露给为服务本项目服务而需要知道保密信息的乙方的董事、高管人员、员工（合称为“代表”）, 但是披露前乙方应当要求并促使该等代表签署承诺函同意接受与本协议同等的保密义务，并为其代表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0. 乙方承诺，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授权，乙方（并确保其代表）不得在任何时候为考虑和评估本项目服务之外的任何目的或用途使用保密信息。
 
0. 乙方同意，如果乙方或其任何代表意识到或有合理基础怀疑乙方或其代表已违反或可能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时，其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且自费按甲方要求的方式协助甲方针对该项披露或违反行为寻求适当的保护法令，并降低、消除对甲方或其关连方的一切不良影响。
 
0. 如果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或任一有管辖权的法院命令，或执行中的生效判决、仲裁裁决，或任一监管机构的监管指令，要求乙方或其代表披露全部或部分保密信息，乙方或其代表应在法律法规容许的情况下立即向甲方提供该等要求的书面通知。如果在该等要求的最后期限（如有）之前的合理时间内，乙方和其代表没有收到甲方的回复，乙方和/或其代表同意只提供被该等要求披露的该部分保密信息，并要求所提供的保密信息能得到保密的待遇。
 
0. 除双方关于本项目服务的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如有）中为双方所同意的陈述和保证之外，甲方不对保密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
0. 乙方接收保密信息并未获得任何独家谈判、独家披露等排他权利。
 
1. 知识产权
 
0. 保密信息及相关知识产权均为甲方或其关连方的独有财产，甲方向乙方或乙方代表提供保密信息并非转让信息上的任何权利，不构成向乙方或乙方代表做出任何对于保密信息的专利、版权、商标或其他知识产权的明示或暗示的授权，乙方对保密信息不享有任何权利和权益。
 
0. 在本项目服务合作结束或双方决定不再继续合作或在收到甲方书面要求的30个工作日内，乙方及其代表应返还、销毁、消除所有保密信息的任何文件的原件、复印件、复制品（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包括不限于电子媒介形式）。然而，如果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或法院命令或生效判决或仲裁裁决或监管机构的要求，乙方和其代表可以保留该等保密信息的一份复印品，但其应对保留的保密信息继续承担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
 
1. 违约责任
 
4.1 乙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一条款均被视为违约，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调查取证所发生的费用、交通费、住宿费等）。
4.2 如乙方有违反本协议的情形，无论故意与过失，应当立即停止侵害，并及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扩散，尽最大可能消除影响。
 
4.3 乙方应自行承担因违反本协议项下之保密责任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3. 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0.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并受其管辖。
 
0. 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本着友好态度协商解决。若争议无法在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友好协商的书面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内通过协商方式予以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地点位于深圳市。
 
0. 争议解决期间，除双方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其他条款仍应继续履行。
 
4. 保密期限
 
6.1	除非经双方书面另行同意，本协议项下的乙方义务有效期限为自本协议签署日后三年。
 
5. 其他
 
[双方同意，本协议的任何约定以及甲方向乙方提供任何保密信息，均不代表要约和承诺。不导致双方排他性的合作关系，不导致双方有义务签署任何关于本项目服务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0. 在本协议项下若甲方没有执行或推迟执行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都不能被视为其对该权利、权力或特权的豁免。没有双方有权代表书面签署，对本协议的任何豁免、修订、补充或修改视为无效。
 
0. 本协议构成双方就保密协议的披露事宜达成的完整协议并取代任何及所有双方之前关于该事宜的交流、谅解和协议。
 
0.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基于任何原因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其不应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
 
0. 依本协议作的所有通知、要求、或其它通信均应以书面形式发出。上述文件须以本协议上述的地址，或经一方书面通知指定的其它地址发出。双方的书面往来在如下时间视为收到：(1)通过送信人或邮件或电子副本（传真）递送之时，或(2)以索取回执，邮资预付的挂号信方式送递的，发送三天之后，或(3)以任何其他方式递送实际收到之时。
 
0.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0.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后于本协议文首记载的日期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此处为签章页）
甲方：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代表：
日期： 
 
乙方：                        
代表： 
日期：


合同附件三 双方项目组成员

甲方项目经理：                     乙方项目经理（签名）：    
姓  名：				                   姓  名：				        
身份证：				                   身份证：				        
职  责：				                   职  责：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甲方项目成员：                      乙方项目成员：
姓  名：	                          姓  名：				        
身份证：				                    身份证：				        
职  责：				        	          职  责：				        
负责项目：					                负责项目：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合同附件四 保险要求附表

Insurance 保险

1.	Obligations to Insure 保险责任义务 


1.1	Without in any way limiting or otherwise prejudicing any of the Contractor's obligations or liabilities under this Contract, the Contractor shall, at all times during the Term, at his own direct cost and expense, take out and maintain the following insurances:

在合同期内，承包商有责任或义务确保以下保险始终有效，且该合同责任或义务不受任何其他任何因素的限制或影响。承包商将自行承担相关的保险费用：

	
	1.1.1	contractor’s all risks insurance (in the joint names of the Contractor, his sub-contractors of any tier and the Principal) covering all risks of loss or damage as are customarily included under an "all risks" policy for the contract work for an amount not less than the contract value, and remains valid until the end of the 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建築工程一切險（以承包商及其分包商和发包人为共同被保险人）需以「建築工程一切險」保险範圍保障工程項目财产遭受损失或损坏的风险，其保险金额不得低于工程合約金額，并在缺陷责任期终止前始终有效。

1.1.2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 (in the joint names of the Contractor, his sub-contractors of any tier and the Principal) for the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to any person (without limi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employees) or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without limitation of the Principal’s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tract up to a minimum of not less than RMB 50million one occurrence or series of occurrences arising out of one event and unlimited as to the number of claims which may be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olicy or policies, and remains valid until the end of the 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Such insurance shall extend to cover accidental pollution and contamination liability and shall include th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as set out in Paragraph 7 below;

第三者责任保险（以承包商及其分包商和发包人为共同被保险人）需保障承包商依合同进行工作时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不限于发包人的员工）或财产损失（不限于发包人的财产）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期间每次责任事故赔偿限额或同一原因引起的系列事故的赔偿限额不低于人民币五千万并且无累计责任限额上限，同时索赔次数没有限制，并在缺陷责任期终止前始终有效。此保险需要扩展意外污染责任条款与交叉责任条款（跟随以下第7款内容）。

	1.1.3	For employees’ employed in HK 针对在香港受聘的员工: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for a sum not less than the minimum required under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Cap. 282) in respect of claims for the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to any workman or person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s with the Contractor and its sub-contractor of any tiers and and remains valid until the end of the 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Such insurance shall be endorsed the Principal as joint insured to cover the Principal's liability under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Cap. 282) and at common law to the employees of the Contractor. The insurance shall also extend to waive all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the Principal.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第282章），雇员补偿保险赔偿限额需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要求，赔偿任何与承包商及其分包商签订劳务合同的工人或人员因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害依法应承包商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在缺陷责任期终止前始终有效。该保险应增加发包人为共同被保险人，并扩展承保发包人根据《雇员补偿条例》（第282章）和普通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同时该保险应放弃对发包人的代位追偿权。

For employees’ employed in PRC 针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雇的员工:
employer's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a sum up to 60 times of monthly salary for the employees in respect of claims for the death of or bodily injury to any workman or person under a contract of services with the Contractor and its sub-contractor of any tiers and remains valid until the end of the 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Such insurance shall be endorsed the Principal as joint insured to cover the Principal’s liability and extend to waive all rights of subrogation against the Principal. The insurance shall also extend to cover employee while working in Hong Kong;

雇主责任险赔偿限额需为员工的60倍月薪，负责赔偿任何与承包商及其分包商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或个人因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依法应承包商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并在缺陷责任期终止前始终有效。

该保险应增加发包人为共同被保险人，并扩展承发包人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与放弃对发包人的代位追偿权。同时该保险应扩展承保员工在香港因公受伤的责任。



1.2 The Contractor shall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e polici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1 of this Schedule.

承包商应遵守本附表第1.1款所要求保险合同的条款 

1.3 The Contractor shall bear all deductibles pursuant to this Paragraph 1.1 of this Schedule.

承包商应依本附表第 1.1 款承担相应保险合同的所有免赔额。 

1.4 The polici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1 of this Schedule shall act as primary cover and the Insurer(s) shall not call upon contribution against the insurance policies arranged by the Principal.

本附表第 1.1 款所要求保险合同将作为底层保单，保险公司不得要求与发包人的其他保险合同进行赔偿责任比例分摊 。

1.5 The Contractor shall review the exposure and effect any top up and/or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as they may think necessary. The provision of such top up and/or additional insurance cover shall be at the Contractors and/or his sub-contractors own cost and expense.

承包商应审查风险曝露情况，并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增加相应的保险限额或购买附加的保险保障，由承包商或其分包商自行承担相应的费用和开支。

2.	Principal's Approval 发包人的批准

2.1	Each insurance to be taken out by the Contractor pursuant to Paragraph 1.1 of this Schedule shall be with such insurers and under a policy or policies in such form(s) and with only such conditions, scope and amount of cover, exclusions and restrictions as the Principal may reasonably approve in writing.  In particular each policy shall provide that the Principal is entitled to not less than 30 days' (or such other period as may be agreed by the insurers, the Contractor having used its best endeavours to procure as long a notice period as possible, or as may from time to time be customarily available for any war risk and allied perils coverage)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insurers prior to any cancellation, termination or alteration of cover.

根据本附表第1.1款，承包商所购买的每份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承保条件、保险责任和保险金额、除外责任与限制条件，应得到发包人的合理的书面批准。尤其任何保险合同应约定，在取消、终止或变更保险范围之前，保险人应至少提前30天向发包人发出书面通知（或保险人同意的其他期限，承包商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尽可能长的通知期限，或根据当时适用于任何战争风险和相关危险范围的通知期限）。

3.	Application of Proceeds 赔偿处理

3.1	Without prejudice to its obligations under Paragraph 2.1 of this Schedule or any other term of this Contract, the Contractor hereby undertakes that all proceeds of claims on each insurance taken out pursuant to this Schedule shall be laid out in, or (so far as those proceeds will go) towards, repairing and/or reinstating as soon as practicable the relevant loss or damage and/or be applied in reimbursing any person, firm or company who or which has already paid for such repair and/or reinstatement. Any deficiency shall be made up out of the Contractor's own funds.

承包商向本附表所要求的保险合同进行索赔并得到赔偿，该赔偿金额应立即用于修复和/或恢复相关的损失或损害，并用于偿还已经支付了此类修复和/或恢复费用的任何个人、公司或企业，这将不影响本附表第2.1款或本合同其他条款下约定承包商应承担的义务。赔偿金额的不足部分应由承包商自行负担。

4.	Documents 文件

4.1	The Contractor shall: 承保商应当：

4.1.1	procure that the original of each insurance policy taken out by it under this Schedule and the original of each insurance certificate and premium receipt relating to it shall be kept at site location and be available for the Principal upon request to inspect at any time during normal office hours; and

确保根据本附表要求所购买的每份保险合同正本以及相关的保险证书和保费收据保存在项目所在地，并根据发包人的指示，在正常办公时间内随时提供相关文件以便检查。

4.1.2	forthwith upon receiving the original of any such policy, certificate or receipt relating to an insurance so taken out by it, deliver to the Principal a copy of it.

在收到保险合同、保险证明或收据的原件后，应向发包人提交相应的副本文件。

5.	Contractor's Failure 承包商的违约

5.1	If the Contractor shall fail to take out or maintain the insurance to be taken out and maintained by it under this Schedule, the Principal may,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ights or remedies to which it may be entitled, itself take out or maintain (as the case may be) the relevant policy and pay the premium required for that purpose, and in that event, the premium shall be repayable by the Contractor forthwith upon demand in writing by the Principal.  

如果承包商未能按照本附表要求购买或维持相应的保险，发包人可以自行购买或维持（视情况而定）相关保险，而这并不削弱发包人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或补救，在此情况下，发包人可以书面要求承包商立即偿还保费。

6.	Prohibitions 严禁事项

6.1 The Contractor shall not do or omit to do anything whereby any of the policies provided for in this Schedule may be or become wholly or partly void or voidable.

承包商不得从事任何行为或不作为，使本附表要求保险合同完全或部分无效或可撤销。

6.2 The Contractor shall without delay notify the Principal of any incident which is or may be covered under any insurance, provide the Principal with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keep the Principal informed of any development or progress in relation thereto.

承包商应立即通知发包人任何有可能在任何保险合同下进行索赔的事件，并向发包人提供所有相关资讯、及时告知有关该事件的任何发展及处理进度。

7.	Cross Liability Clause 交叉责任条款

The cross liability clause referred to Paragraph 1.1.2 of this Schedule shall be in the same or materially the same form as the following: "Where the Insured consists of more than one party, the insurance shall apply to each party as if separate policy had been issued to each party and the insurer hereby agrees to waive all rights of subrogation or action which the insurer may have or acquire against any aforesaid party, provided always that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shall not be increased beyond the limits to which the insurance is otherwise subject."  

依本附表第1.1.2款所提及的交叉责任条款应与下列内容具有相同或实质上相似：“在本保单中，组成被保险人的每一方将被视为独立可分的单位， ‘被保险人’一词应视为以同样方式适用于每一方，如同对上述每一方签发了独立的保险单，本公司同意放弃可能拥有或获得的针对上述任何一方的，由于在此进行索赔的意外事故而产生的代位追偿或诉讼权利。但是本公司的累计责任不得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限额。”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保险方案明细表

	投保人 
	： 
	主承包商和/或所有直接/间接承包商和/或各级分包商 

	被保险人 
	： 
	A.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作为发包人/业主；
B. 港莞海空联运物流园管理（东莞）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管理人 
C.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的股东单位和/或他们的母公司和/或关联公司和/或附属公司和/或相关公司 
D. 所有的主供应商和/或次级供应商和/或卖方和/或其他为项目提供货物或服务的供应方和/或任何相关方和/或他们目前或未来可能开设的附属公司； 
E. 所有就本保险工程提供货物或服务的顾问、工程师、供应商、销售商、制造商、专业顾问、建筑师等在施工现场工作的人员 
F. 任何合同或协议要求被保险人为其提供保险保障的其他相关方； 
G. 项目融资方，包括各贷款方、代理人、担保受托人、账户银行及对冲交易对手（详见融资协议定义），以其对本保险工程的金融利益为基础。

	投保工程 
	： 
	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工程地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保险工程永久工程所在地及为施工所需的其它专用施工区域、材料预制构件基地、工程设备和材料运达、存放的场所，其他临时工程、临时建筑、临时设施所在地，及被保险人实际使用的与保险工程有关的上述地点的周围区域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场地外堆放和运输。 
本保单中关于“工地”的定义均适用于上述定义。 

	保险项目 
	： 
	第一部分：物质损失 
在工程项目所在工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域范围内其它地方，属于被保险人或其负有责任的永久性工程、临时工程、辅助工程，以及与此有关的设备、材料等（包括场地外堆放和任何形式的运输），包括在保险期限终止前由工程所有人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的部分。以上全部属于保险标的。 
第二部分：第三者责任 
保险人负责赔偿因发生与保险工程（包括在保险期限终止前由工程所有人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的部分）直接相关意外事故（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所致意外事故）引起工地内及邻近区域的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包括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而支付的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均由保险人负责赔偿。 

	保险期限 

	：
	（1）建筑安装期 
预计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5月，包括建筑、安装、竣工验收期。 
（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共12个月，自工程全部竣工验收时起算，向后顺延12个月，如工程延期则缺陷责任期相应顺延。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 

	：
	第一部分 物质损失部分 
保险金额：人民币xxxx万元(待定) 

	
	
	第二部分 第三者责任部分 
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5,000万元 

	
	
	注：以上“事故”是指每一次事故或由同一原因/同一时间引起的一系列事故 
特别约定：物质损失项下的保险金额为保险金额，保险人同意本保险单项下任何保险事故的损失均视为足额投保进行相应的赔偿处理。 

	免赔额 

	：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一）适用物质损失部分： 
1.因风暴、暴风雨、台风、水损、沉降、山体滑坡、倒塌、地震、海啸、火灾、盗窃导致的损失：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10 万元或损失金额的20 ％，以高者为准； 
2.设计缺陷、材料、工艺、维护、测试与调试：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 10 万元或损失金额的 20 %，以高者为准； 
3. 临时工程、脚手架：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 10 万元或损失金额的 50 %，以高者为准； 
4. 其他损失：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 10 万元 
（二）适用第三者责任部分： 
1.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 10 万元或损失金额的 20 %，以高者为准； 
2.其他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免赔额为港币（HKD） 10 万元 
3.人身伤亡：无免赔。 
注： 
①以上“每次事故”是指每一次事故或由同一原因/同一事件引起的一系列事故； 
②当每次事故涉及一个或多个部分超过一个以上免赔额，保险人赔付时可分项扣除各项免赔额，如被保险人实际承担的损失额之和超过本次事故所涉及的本保险明细表中列明的最高的一个免赔额，则被保险人只承担其中最高的一个免赔额。 
③以上注释适用于（一）物质损失及（二）第三者损失。 

	赔偿基础 
	： 
	重置价值 

	地域范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澳门、台湾除外） 

	司法管辖 
	： 
	本保险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管辖； 

	争议解决 
	： 
	有关本保险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提交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合同附件五、招标文件、补充通知（含答疑澄清）、招标文件附件
合同附件六、经甲方确认的乙方的投标文件
合同附件七、其他合同文件（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书面确认的对合同内容有实质性影响的会议纪要、往来函件、洽商记录、备忘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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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技术服务要求（另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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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5452455]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项目名称：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投 标 文 件
（商务技术标）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bookmark146]目录

（注：为方便评审和查阅，投标文件需按照以下目录顺序编制页码。）
第一信封（商务技术标）：
1、 商务技术评审索引表
2、 投标函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注：投标文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标文件由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私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4、 投标保证金
5、 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6、 资格审查资料
7、 商务技术资料
8、 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书
9、 其他资料




1、 [bookmark: _bookmark147][bookmark: _Toc51596424][bookmark: _Toc51596199]商务技术评审索引表
	序号
	评审分项
	内容
	证明文件（如有）

	1
	基础资质要求
	
	见投标文件（）页

	2
	项目过往经验
	
	见投标文件（）页

	3
	整体解决方案
	
	见投标文件（）页

	4
	实施方案
	
	见投标文件（）页

	5
	维保期售后服务方案
	
	见投标文件（）页

	6
	项目团队
	
	见投标文件（）页

	7
	Demo演示
	
	见投标文件（）页


注：投标人应当根据商务技术评审内容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未提供，评委有权认为不具备或不符合，并影响投标人的得分，请填写对应评分的页码。
2、 
投标函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招标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并对此清楚了解所有要求与细节，愿意以我司所投本项目的投标文件中的投标报价（或根据招标文件规定修正核实后确定的另一金额），提供本招标项目所有设备及技术服务和维保期服务，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bookmark: _bookmark148]2.我方的投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函；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3）投标保证金；
（4）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5）资格审查资料；
（6）商务技术资料；
（7）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书；
（8）其他资料；
（9）开标一览表
（10）投标分项报价表
3．我方承诺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我方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且权利义务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4．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5．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担保；
（4）我方中标后，如因招标人的原因取消采购的或采购数量减少，我方不得因此向招标人提出任何索赔；
（5）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6）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8．	（其他补充说明）。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地	址：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注：投标人须在投标函上加盖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私章。

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为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清晰扫描件。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bookmark149]（二）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确认、递交、撤回、修改              （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期满。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清晰扫描件



投	标	人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如果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投标文件，则不需提交本授权委托书。
4、 
投标保证金
1、采用电汇或银行转账方式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投标人全称） 参加贵方组织的的（项目名称）项目（项目编号）的采购活动。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已通过 （付款形式） 形式交纳人民币（大写）  　　  元的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开户银行：                 
投标人银行帐号：                 
说明：(1)上述要素供银行转账及银行汇款方式填写，其他形式可不填。其他方式以现场递交为依据。
(2)上述要素的填写必须与银行转账或银行汇款凭证的要素一致。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 
	
粘贴交纳投标保证金有效凭证的复印件



注：投标人投标响应时，应当按招标文件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


2、按下列要求后附投标保证金递交凭证：
①采用投标保函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后附投标保函复印件作为投标保证金递交凭证。 
②采用电子保函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后附电子保函复印件作为投标保证金递交凭证。
③采用保险合同（保险单）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后附保险合同（保险单）复印件作为投标保证金递交凭证。
④采用信用证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后附信用证复印件作为投标保证金递交凭证。


5、 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项目名称：

	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投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偏离说明

	1
	
	
	

	2
	
	
	

	3
	
	
	

	4
	
	
	

	5
	
	
	

	6
	
	
	

	7
	
	
	

	…
	
	
	


注：（1）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不允许负偏离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要求，但正偏离的除外。
（2）以上表格如为空白或注明“全部响应”，则表示无偏离，即投标人完全满足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条款。
（3）针对招标人商务技术要求中未完全明确提供的需求功能，投标人应建议并描述任何变通方案或同等的替代方案，以支持商务技术书中未完全明确提供的需求功能。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未给出回复，则应提供解释。


投标人保证：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对于投标人提出的但未在投标偏表列明的偏差部分或者此表空白未填写，招标人将视为投标人未提出该偏差，视同接受招标文件的要求。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6、 资格审查资料
（1） 资格审查自查表
项目名称：

	序号
	审查内容
	页码

	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有合法经营权【注：须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登记证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见投标文件第      页

	2
	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名单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以招标代理机构于开标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见投标文件第      页

	3
	财务要求：近三年度（2022年至2024年）至少一年度的流动比率大于1；近三年（2022年至2024年）的所有者权益均为正值。
注：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关键页复印件。
	见投标文件第      页

	4
	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有效的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提供有效期内的：①认证证书复印件、②在国家认监委网站（网址：http://www.cnca.gov.cn/）对证书的信息查询截图作为评审依据（以http://www.cnca.gov.cn/网站公布为准，供应商可通过网站首页中“互联网+服务—查询服务—认证结果”进行查询），已失效或撤销的视为无效证书，公开信息中无法查询或与公开信息不一致的（如暂停的），供应商必须提供发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函。相当于ISO20000及ISO27001系列标准的认证证书也符合要求，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持有以下有效认证之一的项目经理：PMP、PRINCE2、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且具备8年或以上系统项目管理工作经验【注：须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工作经验由投标人单位出具相关证明。】
	见投标文件第      页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转包。
	见投标文件第      页

	6
	投标人业绩要求：
2020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投标人必须具有以下A类或B类业绩一个：
A类:“航空货站全流程操作管理系统”项目
该项目必须于自动化货站内实施，且项目实施的货站所在机场在2020年~2024年中任意一年的货邮吞吐量全国排名前10（含国内和国际货邮吞吐量，排名数据以中国民航局公布的2020年~2024年度数据为准）。自动化货站定义为货站内有ULD专用存储货架，而当中的ETV（升降式转运车）、提升机等设备在搬运ULD过程中必须为无人操作。该项目系统必须包含以下至少3个功能模块：
5) 收发货管理；
6) ULD存储管理；
7) 对接自动化设备进行ULD搬运操作，自动化设备包含但不限于ETV（升降式转运车）、提升机等；
8) 对接航空公司系统或货站系统。
B类:“码头操作系统（TOS）”项目
该项目必须于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内实施，且项目实施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所属港口在2020年至2024年任意一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全国排名前10（含国内和国际集装箱吞吐量，排名数据以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20年~2024年度数据为准）。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定义为码头船舶装卸、水平运输、堆场装卸等所有或部分主要作业环节的设备按照系统设定的作业流程，实现集装箱装卸和运输的自动或半自动化操作，由调度系统自动下发任务到设备。该项目必须直接调度自动化设备，或者对接自动化设备的控制系统（ECS），自动化设备应包含以下至少2项：
4)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岸桥）；
5) 智能导引车（IGV）；
6) 集装箱龙门起重机（场桥）。
注：项目名称仅作为参考，以项目实际实现功能内容作为评价标准。投标人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及对应合同项下任意一张发票扫描件和收款凭证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并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站（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的发票查验截图。合同关键页内容应至少体现投标人的项目参与、合同签订日期、建设内容、功能模块等关键信息，合同中若无法体现上述内容，需提供详细技术协议用于说明。投标人的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还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货邮吞吐量全国排名及集装箱吞吐量全国排名详见招标公告附件。
	见投标文件第      页


注：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清晰扫描件并加盖单位电子印章，并标明页码。


（2） [bookmark: _Hlk114431774]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资金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员工总数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网址
	
	传真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姓名
	
	电话
	

	投标人须知要求投标人需具有的各类资质证书
	类型：	等级：	证书号：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近三年度（2022年至2024年）的流动比率
	

	近三年（2022年至2024年）的所有者权益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与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备注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资质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电子印章。


（3） 投标承诺函

投标承诺函
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
为了保障投标项目能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顺利实施和推进，实现约定目标，我司承诺如下：
1、投标有关公司资质、相关人员资格证书、相关业绩证明等文件的扫描件均与原件一致，真实有效，可靠。
2、本项目投入人员按照投标文件所列配置到位，满足要求。
3、做好投入本项目的人员、材料、机器设备管理等资源保障，按照业主及招标文件要求落实到位。
4、安全，进度，文明生产作业，环境保护等满足业主及招标文件要求。
5、质量管理满足业主及招标文件要求。
6、项目主要负责人员按照招标人要求，驻场并定期准时参加项目会议，按照项目目标要求严格履行合约。
7、一旦我方中标，我方承诺按时，按质保量完成项目要求的相关工作。
8、本公司（单位）承诺满足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投标资格能力要求”中的要求。
9、本公司（单位）承诺：
（1）本公司（单位）在近3年内未发生任何违约行为或属自身或分包商的原因而被终止合同，且不在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处罚期内。
（2）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本公司（单位）为非联合体投标。
（4）本公司（单位）已完成投标登记并购买了招标文件。
（5）本公司（单位）未出现以下情形：
①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②与其他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
③被责令停业的；
④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⑤财产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的；
⑥最近五年内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围标串标或严重违约等。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4） 投标人认为须提供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7、 
商务技术资料
（一）服务团队人员

拟派服务团队人员汇总表

	序号
	本项目任职
	姓名
	职称
	专业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注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1
	项目经理
	
	
	
	
	
	
	

	2
	
	
	
	
	
	
	
	

	3
	
	
	
	
	
	
	
	

	
	
	
	
	
	
	
	
	

	
	
	
	
	
	
	
	
	



注：1、本表按“商务部分评分标准”中要求填写，并在表后附以上人员身份证、相关的证明材料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2、 本表投标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修改（增加行数）。
3、 须提供团队架构图。












主要人员简历表
[bookmark: _Toc144974873][bookmark: _Toc179632825][bookmark: _Toc300835232][bookmark: _Toc359594249][bookmark: _Toc152042594][bookmark: _Toc385943079][bookmark: _Toc384308390][bookmark: _Toc152045805][bookmark: _Toc492300541][bookmark: _Toc370676440][bookmark: _Toc482188668][bookmark: _Toc391394125]
	姓  名
	
	年龄
	
	执业资格证书（或上岗证书）名称
	

	职  称
	
	学历
	
	拟在本项目任职
	

	工作年限
	
	从事相关工作年限
	

	毕业学校
	年毕业于            学校        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
	担任职务
	甲方及联系电话

	
	
	
	

	
	
	
	

	
	
	
	

	
	
	
	

	
	
	
	

	
	
	
	


注：1、本表按“商务部分评分标准”中要求填写，并在表后附以上人员身份证、相关的证明材料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6个月内（不含开标时间当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否则不得分。
2、本表投标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修改（增加行数）。


（二）实施方案

投标人须提交一份详尽的实施方案，以回应招标文件中对项目交付、技术服务、质量保障、人员安排等方面的实质性要求。实施方案应体现投标人对项目的理解、执行能力及风险控制策略。

实施方案核心内容要求
投标人必须在实施方案中详细阐述以下方面（但不限于）：

1. 项目理解与目标确认：
· 对本项目背景、目标、核心业务需求、用户期望的理解概述。
· 对项目范围（含包含项与明确排除项）的确认和阐述。
· 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分析。

2. 项目组织架构与团队配置：
· 详细的项目组织架构图，明确项目组内各角色（如项目经理、技术架构师、需求分析师、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UI/UX设计师、数据库管理员、部署工程师、培训师、质量保证人员等）及其职责。
· 核心团队成员（特别是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关键领域专家）的简历，清晰说明其资质、相关项目经验（特别是同类项目经验）、在本项目中的职责和投入时间。
· 团队沟通与协作机制（内部及与招标人）。
· 人员替补与交接计划（应对关键人员流失风险）。

3. 技术方案与系统架构
· 系统总体架构设计，方案架构图，流程图及详细阐述；
· 技术选型说明包括技术架构图，网络拓扑图，数据流演示图；
· 与现有系统的集成方式；
· 数据迁移、接口开发、安全保障等技术细节。

4. 项目管理方法论与流程：
· 明确采用的项目管理方法论（如：瀑布模型、敏捷开发混合模式等）及其适用本项目的原因。
· 详细的项目管理流程，包括： 
· 项目启动流程。
· 需求管理流程（需求收集、分析、确认、变更控制机制）。
· 进度计划制定与监控流程（使用工具如MS Project, Jira等）。
· 成本估算与控制方法。
· 风险管理流程（识别、分析、应对、监控）。
· 质量管理流程（质量标准、质量保证活动、质量控制活动、缺陷跟踪与修复）。
· 沟通管理计划（沟通频率、方式、内容、责任人、对象）。
· 配置管理计划（版本控制、基线管理、变更管理工具等）。
· 文档管理计划（应交付文档清单、格式要求、编写审核流程）。

5. 详细实施阶段计划：
· 需求分析阶段： 需求调研方法（访谈、问卷、原型等）、需求规格说明书编写与确认计划、需求评审流程。
· 系统设计阶段： 总体架构设计（技术选型理由、架构图）、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接口设计、模块设计）、设计文档编写与评审计划、灾备恢复计划。
· 系统开发阶段： 开发环境搭建、编码规范、代码管理、单元测试策略与执行。
· 系统测试阶段： 
· 详尽的测试计划（包含各阶段测试目标、范围、策略、资源、进度）。
· 测试用例设计方法与覆盖标准。
· 测试环境管理计划（与生产环境的隔离与同步）。
· 缺陷管理流程（工具、缺陷生命周期、严重度优先级定义）。
· 性能测试、安全测试、兼容性测试等专项测试方案（如适用）。
· 部署与上线阶段： 部署方案（包括回滚计划）、数据迁移方案（如适用）、系统初始化与配置计划、业务可持续性计划、上线切换策略（如并行、分阶段）。
· 试运行与用户验收阶段： 试运行周期、问题收集与处理机制、用户验收测试计划与标准。
· 培训阶段： 针对不同用户角色（管理员、最终用户）的培训计划、培训材料准备、培训方式（现场/远程）、培训效果评估。
· 项目验收与移交阶段： 验收流程、验收标准、需移交的最终交付物清单（源代码、文档、安装介质、环境配置信息等）、知识转移计划。

6. 进度计划：
· 详细的、基于WBS的项目进度计划甘特图或网络图。
· 明确标注所有关键里程碑（如需求确认完成、设计评审通过、代码冻结、测试完成、UAT通过、系统上线、项目终验等）及其完成标准。
· 清晰展示各阶段、各任务的依赖关系和持续时间。
· 说明进度监控和偏差纠正措施。

7. 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
· 明确的质量目标和验收标准（量化指标，如缺陷密度、测试覆盖率、性能指标、安全漏洞等级等）。
· 质量保证活动（如：过程审计、技术评审、代码走查）。
· 质量控制活动（如：各阶段测试执行与报告）。
· 使用的质量管理工具。
· 缺陷预防策略。

8. 风险管理计划：
· 系统识别本项目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至少列出5-10项核心风险）。
· 对每项风险进行可能性与影响评估（可定性或定量）。
· 针对每项风险制定具体的预防措施和应急响应计划。
· 明确风险监控机制和责任人。

9. 沟通管理计划：
· 沟通矩阵：明确沟通内容、频率、方式（会议、报告、邮件等）、发送方、接收方、责任人。
· 定期会议计划（项目例会、阶段性评审会等）。
· 问题上报与决策流程。
· 项目报告制度（周报、月报、里程碑报告、阶段总结报告等）。

10. 部署与运维支持方案（含交付后）：
· 详细的系统部署手册。
· 系统维护手册（日常监控、备份恢复、日志管理等）。
· 项目移交后的技术支持与维护服务方案（响应时间、服务级别协议SLA、服务方式、服务期限）。
· Bug修复与系统升级流程。

11. 项目交付物清单：
· 列出项目全生命周期中需要交付的所有文档、代码、系统等成果物清单（参照招标文件要求，可更详细）。
· 明确各交付物的格式、标准、提交时间和验收方式。

（三）项目汇报摘要
投标人应根据要求准备一份不超过20页的内容说明项目概要，项目概要需要说明以下内容：
1) 公司简介：简要介绍投标人公司的背景及相关项目经验。
2) 解决方案概述：总结投标人针对投标书商务技术需求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请突出其主要特点和优势，以及最终通过方案可实现的可衡量目标，例如但不限于端到端的物流总时间，所减少的总人力成本，所解决的客户问题等。
3) 项目实施计划：提供解决方案的实施计划和概览，包括具体实施计划，关键阶段或里程碑。
4) 项目管理框架：提供指导项目决策并确保项目有效执行的结构、流程和规则， 包括项目管治结构，决策流程，风险管理方法。
5) 团队和资源：介绍项目团队构成以及成功完成项目所需的所有关键资源。
6) 工作范围：概述基于项目所需开展的主要活动或任务，包括任何重要的可交付成果。以及对应投标书中所涵盖的项目服务范围，包括产品，实施服务及维保服务范围。
7) 成本概览：简要说明项目投标价结构以及可选项需求的报价。
8) 支持与服务：描述投标人将提供的客户支持与服务细节，包括但不限于SLA服务响应标准，形式等。
9) 背景信息：请提供促成此项目提案的背景信息，例如但不限于任何相关数据，基于投标书理解的假设或项目所涉及的问题。
投标人的项目摘要需要直接、明确，能够准确反映投标人的团队资源组织、服务和解决方案关键信息。



（四）项目人力资源计划
投标人应根据16个月的项目实施计划提供完整的项目所需成员的资源编排计划，所需项目成员资源包括投标人一方以及招标人一方所需投入的人力成员。请参考技术服务要求文档中的附件7。 
	项目人员职能
	数量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2025-12
	2026-01
	2026-02
	……
	2027-04
	2027-05
	总人天

	投标人方-项目经理
	1
	2025-12-01
	2027-06-01
	23
	22
	20
	……
	22
	21
	391

	投标人方-业务顾问
	3
	2025-12-01
	2027-03-01
	23
	22
	20
	
	
	
	

	投标人方-开发人员
	9
	2026-4-01
	2027-03-01
	
	
	
	
	
	
	

	......
	
	
	
	
	
	
	
	
	
	


[bookmark: _Hlk206361464]如需要可额外提供初步的RACI模型，定义角色和职责。详细的RACI模型将在项目正式启动前确认。


（五）项目解决方案关键功能列表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书中商务技术响应要求，列表提供项目解决方案所交付的关键功能： 
	功能点
	对应商务需求编号
	海空联运管理系统功能说明概要

	1
	
	

	2
	
	

	3
	
	

	……
	
	





（六）项目对接方案说明
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书中商务技术响应要求，列表提供项目对接方案所交付的接口功能及说明： 
	对接接口
	对应对接系统
	对接接口主要功能概述
	计划接口时间

	1
	MHS
	货运站货物处理系统
	2026-04 – 2026-07

	2
	
	
	

	3
	
	
	

	……..
	
	
	





（七）UAT及正式上线阶段数据清单

在UAT测试和部署上线过程中，供应商需建议需转换的数据对象清单及所需的历史数据长度。如下例子： 
	应用系统
	用途
	预估数据量

	（此处请填写具体内容）
	
	

	
	
	

	
	
	





（八）分包名单
	序号
	分包商名称
	分包内容

	
	
	

	
	
	

	
	
	

	
	
	





（八）投标人认为须提供的其他商务技术文件


8、 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承诺书
致：莞港智慧空港投资（东莞）有限公司、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
如果我方在贵公司组织的           （项目名称）	         （标段名称）招标中获中标，我方承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或领取《中标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承诺向广东华伦招标有限公司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缴纳招标代理服务费，且不在投标报价中单列。
我方如违约，愿凭贵公司开出的违约通知，按上述承诺金额的200％在投标保证金中扣付，并在此同意办理支付手续。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9、 其他资料
注：投标人认为须提供的其他资料（如有）

项目名称：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海空联运操作管理系统


投 标 文 件
（经济标）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目录

（注：为方便评审和查阅，投标文件需按照以下目录顺序编制页码。）
第二信封（经济标）：
1、 开标一览表
2、 投标分项报价表
10、 
一、开标一览表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货币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投标单位
	投标报价
	SAMOS维保期外合计三个年度的维保费用（不计入投标报价）
	服务期限
	备注

	1
	
	
	
	按招标文件要求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签章）
投标人名称：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本报价包含技术服务要求所要求全部货物及服务的全部费用（包括项目软件购置、开发、实施、集成、测试、验收、项目培训、维护和支持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保险、因软件平台功能不能满足招标人的需求而购买其它第三方产品的费用和因投标人原因导致项目延期而使招标人增加的主体软件或第三方产品维护费用，以及履约过程与后续维保期间人员往返指定项目交付地点及可能的差旅签证等投标人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全部工作内容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填写此表时不得改变表格的形式；
2、投标人除填报总价外，报价明细也需要填报并附在投标文件内。


二、投标分项报价表
（一）投标报价分项报价表（投标报价）
	序号
	类别
	分项内容
	详细描述
	数量
	单位
	含税单价
（RMB）
	含税总价
（RMB）
	税率
	不含税总价
（RMB）

	1. 
	系统开发
	SAMOS （首期）系统开发
	包含招标文件中用户需求说明所有内容，南上北下全业务流程的系统开发。
	1
	项
	　
	　
	　
	　

	2. 
	系统开发
	SAMOS和周边系统接口开发
	包含但不限于与TOS、MHS、PMS、CDP、FMS、IO等系统的接口开发。
	1
	项
	　
	　
	　
	　

	3. 
	项目实施
	SAMOS项目管理和实施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用户需求调研、系统深化设计、系统测试、用户培训、部署上线、系统上线后的3个月试运行服务、正式交付验收等一系列的项目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1
	项
	　
	　
	　
	　

	4. 
	云及网络
	云托管服务及网络费用
	应用所在云上运维以及代管理，以及香港端以及东莞端共计4条100M专线连入云，需涵盖开发阶段直到维保期结束。
	1
	年
	　
	　
	　
	　

	5. 
	硬件设备
	本地网络设备
	香港端+东莞端，通过2台路由和2台交换机连云服务专线
部分硬件设备为香港端使用，需考虑香港地区维保。
	4
	台
	　
	　
	　
	　

	6. 
	硬件设备
	手持终端设备 (PDA)
	SAMOS专用，按照预估70万吨上线使用用户数量计算，硬件含3年上门维护保养。
部分硬件设备为香港端使用，需考虑香港地区维保。
	82
	台
	　
	　
	　
	　

	7. 
	硬件设备
	平板电脑设备（Tablet）
	SAMOS专用，按照预估70万吨上线使用用户数量计算，硬件含3年上门维护保养。
部分硬件设备为香港端使用，需考虑香港地区维保。
	11
	台
	　
	　
	　
	　

	8. 
	硬件设备
	电脑台式机设备(Desktop)
	SAMOS专用，按照预估70万吨上线使用用户数量计算，硬件含3年上门维护保养。
部分硬件设备为香港端使用，需考虑香港地区维保。
	40
	台
	　
	　
	　
	　

	9. 
	硬件设备
	本地服务器
	进行SAMOS设备的安全管理，含Windows Server 2022以上版本服务器授权，硬件含3年上门维护保养。
	4
	台
	　
	　
	　
	　

	10. 
	软件及部署
	本地软件以及部署服务
	1，提供本地AD管理认证软件，防病毒软件，补丁推送等安全管理工具 解决方案。
2，提供本地服务器的备份解决方案。
	1
	批
	　
	　
	　
	　

	11. 
	安全
	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认证（2级）
	第三方评测机构通过等保认证。
	1
	次
	　
	　
	　
	　

	12. 
	服务
	SAMOS维保期售后服务
	正式交付验收后12个月的常规维护服务，需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和现场服务，具体需求参照技术文档。
	1
	项
	　
	　
	　
	　

	
	
	
	
	
	总计（RMB)
	　
	　
	　


备注：
1、本表序号1-3的报价总和不得超过投标报价总和的82%，如超过82%则仍按投标人报价计算价格得分，且投标人同意中标后，序号1-3按原投标报价总和的82%签约。
2、关于序号1-2开发系统的软件费用，如有任何模块、功能是年度订阅请详细注明，请按模块、功能数量或用户数计价，并列出单价、数量和总价，否则视为一次性永久许可，最终技术方案由甲方决定。
3、关于序号3项目实施费用，请按实施阶段（如：蓝图设计、系统配置开发、测试、上线支持等） 列出预计投入的人天数和人天单价，并给出总计。
4、硬件设备的实际购买数量以招标人实际需求为准并据实结算，表中数量仅为预估上线时用户使用数量。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原因更改单价。
5、上述报价已包含标书中所列明的所有招标人需求，若有任何额外第三方收费需中标人自行承担。
（二）维保期外年度维保费用分项报价表（不计入投标报价）
	序号
	类别
	分项内容
	详细描述
	数量
	单位
	含税单价
（RMB）
	含税总价
（RMB）
	税率
	不含税总价
（RMB）

	1
	服务
	SAMOS维保期外年度维保费用
	需按与维保期内同等服务标准执行
	3
	年
	　
	　
	　
	　

	
	
	
	
	
	
	
	
	
	

	
	
	
	
	
	总计（RMB)
	　
	　
	　


备注：SAMOS维保期外的单年度维保费用不得超过“（一）投标报价分项报价表”序号1-3总和的10%，如超过10%则仍按投标人报价计算价格得分，且投标人同意中标后按序号1-3总和的10%签约。


（三）其他费用分项报价表（不计入投标报价）
	序号
	类别
	分项内容
	详细描述
	数量
	单位
	含税单价
（RMB）
	含税总价
（RMB）
	税率
	不含税总价
（RMB）

	1
	系统开发
	SAMOS服务合同范围外的功能需求开发费用
	额外需求开发包括新增功能需求分析，代码开发，安装，配置上线等软件开发工作
	1
	人天
	　
	　
	　
	　

	2
	实施
	SAMOS服务合同范围外的额外实施费用
	额外实施费用包括在东莞，或香港端现场实施的费用
	1
	人天
	　
	　
	　
	　

	3
	硬件设备
	SAMOS服务合同范围外额外硬件设备费用 （请说明）
	若有任何额外建议或需采购的硬件设备
	1
	台
	　
	　
	　
	　

	4
	其他
	如有其他请注明
	
	
	
	
	
	
	

	
	
	
	
	
	总计（RMB)
	　
	　
	　



image1.emf
名次

 货邮吞吐量

（吨）

名次

 货邮吞吐量

（吨）

名次

 货邮吞吐量

（吨）

名次

 货邮吞吐量

（吨）

名次

 货邮吞吐量

（吨）

上海/浦东 1 3,778,331.00       1 3,440,084.33       1 3,117,215.59       1 3,982,616.37       1 3,686,627.09      

广州/白云 2 2,381,901.06       2 2,030,522.71       2 1,884,082.04       2 2,044,908.69       2 1,759,281.17      

深圳/宝安 3 1,881,468.41       3 1,600,347.68       3 1,506,955.03       3 1,568,274.49       3 1,398,782.51      

北京/首都 4 1,443,285.62       4 1,115,907.91       4 988,674.57          4 1,401,312.67       4 1,210,441.16      

鄂州/花湖 5 865,186.78          16 245,281.87          188 46.80                  X X

郑州/新郑 6 825,128.68          6 607,806.00          6 624,654.08          6 704,748.93          6 639,413.39         

杭州/萧山 7 734,858.95          5 809,668.45          5 829,831.37          5 914,063.03          5 802,049.14         

成都/双流 8 642,617.57          7 526,548.85          7 529,873.10          7 629,422.16          7 618,527.72         

重庆/江北 9 469,526.32          8 387,892.87          8 414,775.41          8 476,723.09          8 411,239.64         

上海/虹桥 10 427,652.28          10 363,218.69          15 184,538.10          10 383,405.48          11 338,557.08         

南京/禄口 11 414,640.45          9 383,521.12          9 377,920.81          12 359,138.54          9 389,362.40         

昆明/长水 12 385,624.99          11 350,468.97          10 310,122.24          11 377,225.37          12 324,989.83         

西安/咸阳 16 290,526.85          13 265,793.05          14 206,288.53          9 395,604.46          10 376,310.86         

2023 2022 2021 2020

2020~2024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

2024

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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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名次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名次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名次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名次

 集装箱吞吐量

（万TEU）

上海 1 5,151                  1 4,916                  1 4,730                  1 4,703                  1 4,350                 

宁波舟山 2 3,930                  2 3,530                  2 3,335                  2 3,108                  2 2,872                 

深圳 3 3,340                  3 2,988                  3 3,004                  3 2,877                  3 2,655                 

青岛 4 3,087                  4 2,877                  4 2,567                  5 2,371                  5 2,201                 

广州 5 2,607                  5 2,511                  5 2,486                  4 2,447                  4 2,317                 

天津 6 2,329                  6 2,219                  6 2,102                  6 2,027                  6 1,835                 

厦门 7 1,225                  7 1,255                  7 1,243                  7 1,205                  7 1,141                 

苏州（内河） 8 967                    8 933                    8 908                    8 811                    8 629                   

北部湾 9 902                    9 802                    9 702                    9 601                    11 505                   

日照 10 671                    10 626                    10 580                    11 517                    12 486                   

营口 12 556                    12 533                    12 500                    10 521                    9 565                   

大连 13 540.00                13 503                    13 446                    15 367                    10 511                   

2020~2024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

港口

2024 2023 2022 20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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